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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國114年度營業報告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

非常感謝大家多年來的⽀持與愛護。茲將 114 年度營運狀況報告如下：

1.營運計畫實施成果

隨著 AI 應用與資通訊產業近年持續蓬勃發展，網通與資安已成為關鍵基礎架構之⼀。

在地緣政治情勢變化及各國積極推動在地產業政策的背景下，網路安全相關需求具備高度剛

性。114 年度，其陽於網路資安領域取得顯著營運成果，並於伺服器新事業布局上展現具體

進展；在持續深耕美洲市場的⻑期策略帶動下，推動整體營運維持穩健成⻑。

公司核心產品為網路安全平台，能提供客戶自端點至雲端之全系列客製化解決方案。因

應市場對高算⼒與高效能運算產品的快速成⻑需求，本公司成立專業伺服器團隊，強化系統

整合與技術服務能⼒，以更全面回應客戶多元應用場景需求。此外，在雙相散熱解決方案方

面，公司持續投入研發，並進⼀步開發雙相直接液冷技術，成功建立差異化競爭優勢，於業

界取得領先地位。

全年合併營收達 24.97 億元，較 113 年度的 22.85 億元增⻑ 9.25%。114 年稅後淨利 3,835

萬元，較 113 年稅後淨利 5,287 萬元減少 1,452 萬元，每股稅後盈 0.65 元。

2.財務收⽀及獲利能⼒分析

項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

114 年度 113 年度 112 年度 111 年度 110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48.21 47.99 48.29 57.00 54.95

⻑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218.48 220.73 186.96 188.18 185.29

獲利能⼒

資產報酬率(%) 2.03 2.75 1.58 6.04 2.31

股東權益報酬率(%) 2.74 3.97 2.09 12.60 3.86

占實收資本 營業利益 11.10 16.09 9.81 35.91 13.44

比 率 (%) 稅前純益 8.90 11.22 4.15 32.12 11.76

純益率(%) 1.54 2.31 1.35 6.24 2.21

每股盈餘(元) 0.65 0.89 0.45 2.60 0.75

3.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自 2000 年成立以來，持續深耕網路應用與系統平台研發，⻑期參與國際晶片大

廠包括 AMD、Intel、Marvell 及 Hygon 等之平台開發專案，並獲其採用。產品銷售涵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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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德國、日本、中國、韓國等主要市場，技術研發能⼒與產品競爭⼒深獲客戶肯定，奠

定本公司於產業中的領導廠商地位。

114 年度，本公司順利完成多項伺服器級 Intel 第六代 Xeon SP 與 AMD EPYC 9005 平台

之產品開發，並於高速訊號設計領域前瞻投入 PCIe Gen. 6 相關應用研發。在中國市場國產

化晶片布局方面，配合政策與客戶專案需求，成功開發多款以中國海光(Hygon)晶片為核心

之專用平台，進⼀步鞏固市場領導優勢。

於邊緣運算與伺服器應用領域，本公司 114 年度推出採用第六代 Intel Xeon SP 的高可

用性（HA）伺服器平台 BIS-5131，於眾多競爭產品中脫穎而出，榮獲國家精品獎肯定，彰

顯產品技術與市場價值。在 AMD 平台方面，除推動 EPYC Turin 9005 多項專案導入外，亦於

新⼀代 Venice 9006 平台取得 AMD 原廠認可之重大進展；在 AI 伺服器產品開發上持續領先

同業，進⼀步強化本公司於高階伺服器平台市場的競爭地位。

在雙相散熱系統開發方面，本公司與佳世達技術研究實驗室共同開發之雙相浸沒液冷

相容性驗證技術，已獲市場與客戶高度肯定；同時，自主研發之雙相直接液冷技術亦順利推

進，符合高效能運算與 AI 伺服器散熱之產業趨勢，成為本公司布局高階伺服器散熱市場的

重要關鍵。

4.115 年度營運計畫概要

(1)經營方針及營業目標

1.1 產品研發

本公司持續深耕網路安全平台研發，同時積極投入伺服器平台相關技術發展，聚焦

Intel、AMD、Marvell 及 Hygon 等中高階平台應用，並已成立專業伺服器研發團隊，

以系統化方式滿足客戶自端點至雲端之全系列客製化需求，進而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與整體銷售平均單價。此外，因應高效能運算與 AI 應用快速成⻑，本公司於先進散

熱解決方案方面，同步推動雙相浸沒式液冷(2PIC)及雙相直接液冷(2P DLC)等技術與

應用開發，強化差異化競爭優勢。

    1.2 生產製造

本公司於 114 年度持續擴大生產量能，中國蘇州廠已正式進入量產階段，成為中國主

要製造據點。未來並將結合佳世達集團大艦隊資源，聯合同星科技進⼀步擴充生產

規模，以提升整體供應彈性與交付能⼒。

1.3 營運效率

本公司結合集團製造資源與供應鏈優勢，蘇州廠成功進駐中國佳世達蘇州生產基地，

並深化與⺟公司友通於主板 EMS 製造之合作，同時與佳世達進行系統組裝協作。透

過導入 MRP 系統及計畫性生產機制，持續優化製造流程與資源配置，逐步縮短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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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對客戶需求的回應速度與整體營運效率。

(2)重要之營運政策

2.1 持續深耕美國大型客戶關係，並積極開拓新客戶與新專案

2.2積極開發新⼀代 AI 伺服器專案，打造公司中⻑期成⻑動能

2.3掌握中國大陸客戶國產化晶片趨勢，積極爭取相關專案，搶占市場先機

2.4擴大與佳世達集團大艦隊於生產製造與供應鏈之協同合作

2.5持續投入雙相散熱解決方案研發，完整布局高階伺服器散熱市場

謹此對所有股東的持續⽀持與指教，敬致謝忱。

董 事 ⻑ 曾 文 興 總 經 理 林 章 安 會 計 主 管 李 怡 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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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 
- 

- 
- 

－
－

－
－

代
表

⼈
：

田
芝

穎

女 / 41
 

至 50
 

歲

69
,0

50
 

0.
12

%
- 

- 
- 

- 
- 

- 

政
治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所
碩

士 佳
世

達
科

技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特
別

助
理

其
陽

科
技

(股
)公

司
營

運
⻑

董
事

  羅
昇

企
業

(股
)公

司
  

  D
FI

 A
M

ER
IC

A
 ,L

LC
.  

  D
ia

m
on

d 
Fl

ow
er

  
  I

nf
or

m
at

io
n 

(N
L)

 B
.V

.  
  Y

an
 T

on
g T

ec
hn

ol
og

y 
Lt

d.
  

  D
FI

 C
o.

,L
td

.  
  維

田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友
通

資
訊

(股
)公

司

－
－

－
－

董
事

中
華

⺠
國

友
通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
4.

06
.1

3
3 

10
8.

04
.1

8

30
,3

76
,0

00
51

.3
8%

30
,3

76
,0

00
51

.3
8%

- 
- 

- 
- 

- 
- 

－
－

－
－

代
表

⼈
：

黃
麗

敏

女 / 51
 

至 60
 

歲

- 
- 

- 
- 

- 
- 

- 
- 

台
灣

科
技

大
學

財
務

金
融

所
碩

士

光
寶

科
技

友
通

資
訊

(股
)公

司
資

深
處

⻑

董
事 羅

昇
企

業
(股

)公
司

D
FI

 A
M

ER
IC

A
 ,L

LC
. 

D
ia

m
on

d 
Fl

ow
er

  

In
fo

rm
at

io
n 

(N
L)

 B
.V

. 

Ya
n 

To
ng

 T
ec

hn
ol

og
y 

Lt
d.

D
FI

 C
o.

,L
td

. 

監
察

⼈

深
圳

衍
英

豪
商

貿
有

限
公

司

怡
進

工
業

(股
)公

司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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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 年 齡

選
(就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中
華

⺠
國

友
通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
4.

06
.1

3 
3 

10
8.

04
.1

8

30
,3

76
,0

00
51

.3
8%

30
,3

76
,0

00
51

.3
8%

- 
- 

- 
- 

 
- 

－
－

－
－

代
表
人
：

林
章
安

男 / 61
 

至 70
 

歲

- 
- 

- 
- 

39
3 

0.
00

%
 

- 
- 

輔
仁
大
學
電
子
工
程
學
系

富
碁
電
腦

(股
)公
司
經
理

太
宇
科
技

(股
)公
司
經
理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董
事 A

ew
in

 T
ec

h 
In

c.
  

Br
ig

ht
 P

ro
fit

 E
nt

er
pr

is
e 

 
Li

m
ite

d 
北
京
其
陽
華
夏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

－
－

董
事

中
華

⺠
國

其
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
4.

06
.1

3
3 

10
9.

07
.2

2

6,
38

0,
61

0
10

.7
9%

5,
38

6,
61

0
9.

11
%

- 
- 

- 
- 

- 
- 

－
－

－
－

代
表
人
：

范
希
光

男 / 51
 

至 60
 

歲

13
4,

71
0

0.
23

%
13

4,
71

0
0.

23
%

- 
- 

- 
- 

淡
江
大
學
土
木
系

其
鑫

(股
)公
司
董
事
⻑

董
事
⻑

其
鑫

(股
)公
司

－
－

－
－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
國

姜
榮
貴

男 / 61
 

至 70
 

歲

11
4.

06
.1

3 
3 

10
8.

04
.1

8
- 

- 
- 

- 
- 

- 
- 

- 

麻
州
大
學
電
腦
工
程
碩
士

V
P&

G
M

 o
f C

on
ne

ct
iv

ity
 

BU
,Q

ua
nt

a 
C

om
pu

te
r 

菲
思
博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

董
事
⻑

菲
思
博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萊
昂
仕
科
技

(股
)公
司

特
徵

(股
)公
司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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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 年 齡

選
(就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
國

陳
劍

威

男 / 61
 

至 70
 

歲

11
4.

06
.1

3
3 

10
8.

04
.1

8
- 

- 
- 

- 
14

,9
95

 
0.

03
%

 
- 

- 

台
灣

科
技

大
學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撼
訊

科
技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聯
訊

電
腦

(股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撼
訊

科
技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董
事

⻑

撼
衛

生
醫

科
技

(股
)公

司

撼
與

科
技

(股
)公

司

華
譽

國
際

電
子

(股
)公

司

撼
智

物
聯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優

勝
新

能
源

再
生

(股
)公

司

安
國

國
際

科
技

(股
)公

司

神
盾

(股
)公

司

台
科

之
星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富
鼎

先
進

電
子

(股
)公

司

－
－

－
－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
國

林
伯

峰

男 / 71
 

至 80
 

歲

11
4.

06
.1

3 
3 

10
8.

04
.1

8
 

- 
- 

- 
- 

- 
- 

- 
台

灣
大

學
法

律
系

新
光

保
全

(股
)公

司
董

事
⻑

董
事

⻑

誼
光

保
全

(股
)公

司

誼
光

國
際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維
護

(股
)公

司

台
灣

保
全

(股
)公

司

新
昕

國
際

(股
)公

司

傑
仕

堡
商

旅
(股

)公
司

董
事 台

灣
新

光
保

全
(股

)公
司

新
群

電
子

(股
)公

司

新
光

電
通

(股
)公

司

新
保

投
資

(股
)公

司

聯
安

服
務

(股
)公

司

新
保

生
活

關
懷

(股
)公

司

昕
保

租
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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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 年 齡

選
(就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台
保

服
務

科
技

(股
)公

司

士
林

電
機

(股
)公

司

財
團

法
⼈

台
灣

新
光

保
全

文
化

藝
術

基
金

會

新
光

醫
療

財
團

法
⼈

財
團

法
⼈

台
灣

永
續

能
源

研

究
基

金
會

財
團

法
⼈

新
光

保
全

關
懷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欣
欣

天
然

氣
(股

)公
司

  

逸
樺

生
技

(股
)公

司
  

昕
宴

(股
)公

司
  

財
團

法
⼈

新
光

⼈
壽

獎
助

學

金
基

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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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名稱 持股比例

友通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08% 
英屬維京群島商 GORDIAS INVESTMENTS LIMITED 9.81%
達利貳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8.01%
林志宏 4.17%
達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0%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友通資訊員工持股信託 1.00%
黃牧箴 0.90%
黃牧晨 0.90%
張明煌 0.57%
謝穠懋 0.39%

其鑫股份有限公司 范希光 99.85%

3.上表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

法人名稱
法人之主要股東
名稱 持股比例

佳世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2.20%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4.15%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受託佳世達科技員工持股信託財產專
戶

4.00%

康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60%
達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07%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營業部受託保管先進星光基金公司之
系列基金先進總合國際股票指數基金

1.08%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受託保管梵加德集團公司經
理之梵加德新興市場股票指數基金投資專戶

1.0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0.85%
社團法人東木協會 0.71%
施振榮 0.55%

英屬維京群島商 GORDIAS 
INVESTMENTS LIMITED 

Horizontal Global Investments Limited 84.84%

達利貳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達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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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所具專業知識及獨立性之資訊：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註 1)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董事⻑
友通資訊(股)公司

代表⼈：曾文興

(1)台灣大學電機所碩士
主要現職為佳世達科技(股)公司智能方案 事業群總經
理、邁達特數位(股)公司、羅昇企業(股)公司董事⻑及
友通資訊(股)公司董事，具經營管理、領導決策、產
業知識、決策能⼒、營運判斷、危機處理及國際市場
觀。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0 

董事
友通資訊(股)公司

代表⼈：黃逢誼

(1)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Bernardino 企管碩士
主要現職為本公司營運⻑，
具經營管理、領導決策、產業知識、決策能⼒、營運
判斷、危機處理及國際市場觀。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0 

董事
友通資訊(股)公司

代表⼈：田芝穎

(1)政治大學企業管理所碩士
主要現職為友通資訊(股)公司總經理
具經營管理、領導決策、產業知識、財務會計、決策
能⼒、營運判斷、危機處理及國際市場觀。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0 

董事
友通資訊(股)公司

代表⼈：黃麗敏

(1)台灣科技大學財務金融所碩士
主要現職為友通資訊(股)公司財務⻑，
具經營管理、領導決策、產業知識、財務會計、決策
能⼒、營運判斷、危機處理及國際市場觀。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0 

董事
友通資訊(股)公司

代表⼈：林章安

(1)輔仁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主要現職為本公司總經理，
具經營管理、領導決策、產業知識、決策能⼒、營運
判斷、危機處理及國際市場觀。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0 

董事
其鑫(股)公司

代表⼈：范希光

(1)淡江大學土木系
主要現職為其鑫(股)公司董事⻑，
具經營管理、領導決策、產業知識、決策能⼒、營運
判斷、危機處理及國際市場觀。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0 

獨立

董事
姜榮貴

(1)麻州大學電腦工程碩士
主要現職為菲思博科技(股)公司董事⻑，
具經營管理、領導決策、產業知識、決策能⼒、營運
判斷、危機處理及國際市場觀。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符合 0 

獨立

董事
陳劍威

(1)台灣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
主要現職為撼訊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具經營管理、領導決策、產業知識、財務會計、決策
能⼒、營運判斷、危機處理及國際市場觀。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符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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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註 1)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獨立

董事
林伯峰

(1)台灣大學法律系
主要現職為誼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具經營管理、領導決策、產業知識、決策能⼒、營運
判斷、危機處理及國際市場觀。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符合 0 

(註1)：獨立董事應敘明符合獨立情形：

１.包括但不限於本⼈、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或受僱⼈。

２.除陳劍威獨立董事配偶持有公司股份數14,995股，持股比例0.03%外，其他獨立董事本⼈、配偶、二

親等以內親屬 (或利用他⼈名義)未持有公司股份。

３.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參考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3 條第1項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或受僱⼈。

４.最近2年未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5.董事會多元化及獨立性：

(1)董事會多元化：

本公司所訂定之「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明訂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方針及董事會整體配置，以

確保董事成員之多元性及獨立性，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

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方針。董事會成員之選任均以用⼈唯才為原則，具備跨

產業領域之元多互補能⼒，包括基本條件(如：國籍、性別、年齡及任職獨立董事年資等)、

及專業知識與技能等商務、法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專業資格與經驗。

依據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條明載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需之

知識、技能及素養。為達到公司治理之理想目標，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如下：

1. 營運判斷能⼒。

2. 會計及財務分析能⼒。

3. 經營管理能⼒。

4. 危機處理能⼒。

5. 產業知識。

6. 國際市場觀。

7. 領導能⼒。

8. 決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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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及落實情形如下：
多元化

核心項目

董事性名

性

別

兼任

本公

司員

工

年齡區間
經

營

管

理

領

導

決

策

產

業

知

識

財

務

會

計

決

策

能

⼒

營

運

判

斷

危

機

處

理

國

際

市

場

觀

獨立

董事

任期

41 

至
50 

51 

至
60 

61

至
70

71

至
80

曾文興 男        

黃逢誼 男         

田芝穎 女         

黃麗敏 女         

林章安 男         

范希光 男        

姜榮貴

(獨立董事) 
男        

3 屆

以內

陳劍威

(獨立董事) 
男         

3 屆

以內

林伯峰

(獨立董事) 
男        

3 屆

以內

董事多元化面向、互補及落實情形尚符合「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條明載之標準；

未來仍就董事會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適時增修多元化方針，包括但不限於基本條

件與價值、專業知識與技能等二大面向之標準，以確保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

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

本公司具員工身分之董事占比為22%、獨立董事成員均未超過三屆任期及董事成員已有

二位女性董事，已達成管理目標：

１. 兼任公司經理⼈之董事不逾董事席次三分之⼀。

２. 獨立董事成員不超過三屆任期。

３. 本公司注重董事會成員組成之性別平等，目前董事會成員有二位女性董事，未來以董

事會任⼀性別董事席次達三分之⼀為目標。

(2)董事會獨立性：
本公司董事會9名董事成員，包含3名獨立董事佔董事會成員33%，獨立董事於選任前兩年

及任職期間持續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所訂資格要求。本公司董事間未具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之關係，符

合證券交易法第26條之3規定第3項及第4項規定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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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

停
止
過
戶
日
：

11
5年

4月
14
日

職
稱

(註
)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選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總
經
理

中
華

⺠
國
林
章
安

男
10

4.
03

.0
6

- 
- 

39
3 

0.
00

%
- 

- 
輔
仁
大
學
電
子
工
程
學
系

富
碁
電
腦

  經
理

太
宇
科
技

經
理

無
－

－
－

－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
國
黃
逢
誼

男
11

3.
11

.0
1

- 
- 

- 
- 

- 
- 

C
al

ifo
rn

ia
 S

ta
te

 U
ni

ve
rs

ity
 S

an
 

Be
rn

ar
di

no
 企
管
碩
士

群
創
光
電

  業
務
處
⻑

緯
創
資
通

  事
業
部
部
⻑

佳
世
達

董
事
⻑
特
別
助
理

無
－

－
－

－

業
務
處
處
⻑

中
華

⺠
國
劉
玉
麟

男
94

.0
6.

15
- 

- 
- 

- 
- 

- 
中
興
大
學
企
研
所
碩
士

中
環
公
司

  經
理

萬
國
電
腦

副
總

無
－

－
－

－

軟
體
研
發
處
處
⻑

中
華

⺠
國
王

  青
男

11
2.

11
.0

1
- 

- 
- 

- 
- 

- 

淡
江
大
學
電
機
所
碩
士

仁
寶
電
腦

  處
⻑

鴻
海
精
密

  經
理

美
商
安
邁

工
程
師

無
－

－
－

－

廠
  ⻑

中
華

⺠
國
劉
明
亮

男
10

5.
06

.0
3

7,
62

0
0.

01
%

- 
- 

- 
- 

龍
華
科
大
電
子
工
程
計
算
機
組

康
聯
訊

品
保
經
理

友
通
資
訊

課
⻑

無
－

－
－

－

財
務
會
計
處
處
⻑

中
華

⺠
國
李
怡
玫

女
11

2.
07

.3
1

- 
- 

- 
- 

- 
-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財
務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友
通
資
訊

(股
)公
司

會
計
暨
經
營
分
析
部
經
理

勤
業
眾
信

審
計
部
經
理

無
－

－
－

－

註
：
係
年
報
刊
印
日
在
任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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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最
近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
⼀

）
董

事
(含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

   
   

   
   

   
   

   
   

   
   

   
   

   
   

   
   

   
   

   
   

   
   

   
   

   
   

   
   

   
   

   
   

   
   

   
   

   
   

   
 1

14
年

12
月

31
日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
仟

股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註

 4
)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
C

、
D

、
E 、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註
 4

)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
公

司
酬

金
  

( 註
 8

)

報
酬

(A
) (

註
 1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 註
 2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 註
 3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
費

等
(E

) (
註

 5
)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 註

 6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友
通

資
訊

(股
)公

司
代

表
⼈

：

曾
文

興

林
章

安

田
芝

穎

蘇
家

弘

黃
逢

誼

黃
麗

敏
) 

3,
20

0
3,

20
0

- 
- 

29
6 

29
6

15
0

15
0

3,
64

6 
9.

51
%

3,
64

6 
9.

51
%

 
10

,4
20

 
10

,4
20

28
3

28
3

75
5 

0 
75

5 
0 

15
,1

04
39

.3
9%

15
,1

04
 

39
.3

9%
 

20
,9

63
 

其
鑫

(股
)公

司
代

表
⼈

：

范
希

光

獨
立

董
事

姜
榮

貴

1,
68

0
1,

68
0

- 
- 

11
1 

11
1

70
70

 
1,

86
1 

4.
85

%
1,

86
1 

4.
85

%
 

- 
- 

- 
- 

- 
- 

- 
- 

1,
86

1
4.

85
%

1,
86

1 
4.

85
%

 
- 

陳
劍

威

林
伯

峰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本

公
司

董
事

之
報

酬
由

董
事

會
依

公
司

章
程

之
授

權
依

董
事

對
公

司
營

運
參

與
程

度
及

貢
獻

價
值

，
並

參
酌

國
內

外
同

業
水

準
所

訂
定

之
「

董
事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薪

酬
辦

法
」

規
定

發
放

。
如

公
司

有
盈

餘
時

，
由

董
事

會
依

公
司

章
程

之
規

定
，

決
議

董
事

酬
勞

金
額

。
獨

立
董

事
為

審
計

委
員

會
當

然
成

員
，

除
給

付
⼀

般
董

事
之

酬
金

外
，

考
量

其
所

負
之

職
責

、
承

擔
風

險
及

投
入

時
間

，
另

酌
訂

不
同

之
合

理
酬

金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為
合

併
報

表
內

所
有

公
司

提
供

服
務

 (
如

擔
任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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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董

事
酬

金
級

距

董
事

姓
名

前
四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 

前
七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E

+F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H
) (

註
 7

) 
本

公
司

⺟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I)

 (註
 9

)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林
章

安
、

田
芝

穎
、

黃
麗

敏
、

黃
逢

誼
、

范
希

光
、

姜
榮

貴
、

陳
劍

威
、

林
伯

峰
林

章
安

、
田

芝
穎

、
黃

麗
敏

、
黃

逢
誼

、
范

希
光

、
姜

榮
貴

、
陳

劍
威

、
林

伯
峰

范
希

光
、

姜
榮

貴
、

陳
劍

威
、

林
伯

峰
、

田
芝

穎
、

黃
麗

敏
范

希
光

、
姜

榮
貴

、
陳

劍
威

、
林

伯
峰

1,
00

0,
00

0
元

（
含

）
～

2,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曾
文

興
曾

文
興

曾
文

興

2,
00

0,
00

0
元

（
含

）
～

3,
50

0,
00

0
元

（
不

含
）

友
通

資
訊

(股
)公

司
友

通
資

訊
(股

)公
司

友
通

資
訊

(股
)公

司
友

通
資

訊
(股

)公
司

、
李

昌
鴻

3,
5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 
- 

- 
黃

麗
敏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 
- 

林
章

安
、

黃
逢

誼
林

章
安

、
黃

逢
誼

、
曾

文
興

、
田

芝
穎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 
- 

-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 
- 

-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 
- 

- 
-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 

- 
-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 

- 
- 

- 

總
計

共
11

位
(內

含
法

⼈
2

位
) 

共
11

位
(內

含
法

⼈
2

位
) 

共
11

位
(內

含
法

⼈
2

位
) 

共
11

位
(內

含
法

⼈
2

位
) 

註
 1

：
係

11
4

年
度

董
事

之
報

酬
(包

括
董

事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等

)。
  

註
 2

：
係

11
4

年
度

之
董

事
酬

勞
。

註
 3

：
係

11
4

年
度

董
事

之
相

關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包

括
車

馬
費

、
特

⽀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等
)。

  
註

 4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11
4

年
度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5
：

係
11

4
年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

及
員

工
)所

領
取

包
括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等
。

依
 I

FR
S 

2「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註

 6
：

係
11

4
年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

及
員

工
)取

得
員

工
酬

勞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者

，
依

本
公

司
11

4
年

2
月

25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擬

議
分

派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註

 7
：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
  

註
 8

：
係

11
4

年
董

事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

或
經

理
⼈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
酬

勞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註

 9
：

⺟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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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監

察
人

之
酬

金
：

本
公

司
於

10
8

年
4

月
18

日
成

立
審

計
委

員
會

，
由

審
計

委
員

會
負

責
執

行
相

關
法

令
所

規
定

之
監

察
人

職
權

。
  

（
三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A
) 

(註
 1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C

)
(註

2)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D

) 
(註

 3
)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註
4)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

公
司

酬
金

 (註
 6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5

)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總
經

理
林

章
安

5,
92

0 
5,

92
0 

28
2 

28
2 

4,
50

0 
4,

50
0 

75
4 

- 
75

4 
- 

11
,4

56
29

.8
7%

11
,4

56
 

29
.8

7%
 

1,
06

4 
副

總
經

理
黃

逢
誼

 

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級

距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本

公
司

⺟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註

7)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

-
1,

00
0,

00
0

元
（

含
）

～
2,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2,

00
0,

00
0

元
（

含
）

～
3,

50
0,

00
0

元
（

不
含

）
3,

5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林

章
安

、
黃

逢
誼

林
章

安
、

黃
逢

誼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

-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

－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

不
含

）
－

－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
不

含
）

－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

－
總

計
 

2
位

2
位

註
 1

：
係

填
列

11
4

年
度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註
 2

：
係

填
列

11
4

年
度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其
他

報
酬

金
額

。
依

 IF
R

S 
2「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註
 3

：
係

11
4

年
度

之
員

工
酬

勞
，

依
本

公
司

11
4

年
2

月
25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擬
議

分
派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註
 4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11

4
年

度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5

：
合

併
報

表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

  
註

 6
：

係
指

11
4

年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勞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註

 7
：

⺟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以

上
之

經
理

人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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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分
派
員
工
酬
勞
之
經
理
人
姓
名
及
分
派
情
形
：

   
   

   
   

   
   

   
   

   
   

   
   

   
   

   
   

   
   

   
   

   
   

   
   

   
   

   
   

   
   

   
   

   
   

   
   

   
   

   
   

   
   

   
   

   
   

   
   

   
   

   
   

   
11

4
年

12
月

31
日
；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
註

 1
) 

姓
名

 (
註

 1
) 

股
票
金
額

 (
註

 2
) 

現
金
金
額

 (
註

 2
) 

總
計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註

 3
) 

總
經
理

林
章
安

- 
1,

04
3 

1,
04

3 
2.

72
%

 

副
總
經
理

黃
逢
誼

處
⻑

劉
玉
麟

處
⻑

崔
久
明

(註
4)

 

處
⻑

王
建
富

(註
5)

 

處
⻑

王
  青

廠
⻑

劉
明
亮

處
⻑

李
怡
玫

註
1：

截
至

11
4
年

12
月

31
日
在
任
之
經
理
人
，
職
稱
為
年
報
刊
印
日
之
資
料
。

註
2：

係
11

4
年
度
之
員
工
酬
勞
。

註
3：

係
指

11
4
年
度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4：

處
⻑
崔
久
明
於

11
5
年

5
月
辭
任
。

註
5：

處
⻑
王
建
富
於

11
5
年

5
月
辭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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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別比較說明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年度支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

經理及副總經理酬金總額占稅後純益比例之分析並說明給付酬金之政策、標準與組合、

訂定酬金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聯性：

1.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酬金總額占個體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

  2.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關聯性：

    ( 1 )董事：

依本公司章程第二⼗條，年度如有盈餘時，提撥不超過百分之⼀為董事酬勞，由董

事會決議董事酬勞金額並呈股東會報告。

本公司董事支領固定報酬及每次出席董事會支領固定費用。董事酬勞由董事會依公

司章程之授權，考量董事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包含：

１. 經營績效：依公司章程由年度盈餘提撥，將董事之績效回饋與股東獲利高度結合。

２. 職責權責：不同功能性委員會成員提供不同權重之報酬，反映其專業能力及承擔

之責任與風險。

３. 同業水準：參酌國內外同業之水準訂定「其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功能性委

員會委員薪酬辦法」，並依此辦法發放。

    ( 2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依本公司章程第二⼗條，年度如有盈餘時，提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為員工酬勞，

由董事會決議員工酬勞金額並呈股東會報告。

經理人酬金包含薪資及獎金，其中薪資參考同業水準以及職稱、職級、學（經）歷、

專業能力與職責等項目，獎金係考量經理人績效評估項目，其中包含：

１. 經營績效：公司營收、稅前淨利與稅後淨利之達成率。

２. 永續績效：參照本公司永續承諾目標，永續責任採購及職業安全衛生等。

３. 外部評比：參照本公司公司治理評鑑等變動情形綜合考量。

並依據薪資報酬委員會建議分配原則，由董事⻑依經營績效核定。

113年度 114年度

本公司個體財務報告稅後純益 52,874 38,348 

本公司支付董事酬金所佔比例 10.74% 14.36% 

合併報告所有公司支付董事酬金所佔比例 10.74% 14.36% 

本公司支付副總經理以上經理人酬金所佔比例 31.04% 29.87% 

合併報告所有公司支付副總經理以上經理人酬金所佔比例 31.04% 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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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本公司酬金政策係考量公司當年度財務狀況、經營成果暨未來之資金運用需求做整體

性規劃，對於未來風險評估亦納入考量之範圍內，以將風險發生可能性降至最低：節

制年報刊印日止，無現有事項使公司未來需負擔責任、義務或負債之可能。

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董事會運作情形：

本公司 114年度董事會開會 5次(A)，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其他應記載事項：
 1、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

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1) 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3所列事項：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不適用第14條之3規定。

有關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所列事項之說明，請參閱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P.23)。

(2)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

事項：無。

 2、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
及參與表決情形：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列)

席次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B)/(A) 
備註

董事⻑
友通資訊(股)公司
代表人：曾文興(註 1)

5 0 100% 

114.06.13 
改選(連任)

董事
友通資訊(股)公司
代表人：田芝穎

5 0 100% 

董事
友通資訊(股)公司
代表人：黃麗敏

5 0 100% 

董事
友通資訊(股)公司
代表人：黃逢誼

5 0 100% 

董事
友通資訊(股)公司
代表人：林章安

5 0 100% 

董事
其鑫(股)公司
代表人：范希光

5 0 100% 

獨立

董事
姜榮貴 4 1 80% 

獨立

董事
陳劍威 5 0 100% 

獨立

董事
林伯峰 5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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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公司 114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討論擬提名董事暨獨立董事候選⼈案，全體董事依公

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逐⼀迴避本案之討論及表決，經其餘出席且

未迴避之獨立董事及董事同意通過。

(2) 本公司 114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討論擬解除新董事及其代表⼈競業限制案，全體董事

依公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逐⼀迴避本案之討論及表決，經其餘出

席且未迴避之獨立董事及董事同意通過。

(3) 本公司 114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討論對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司之逾期應收

帳款轉列其他應收款案，董事林章安因目前擔任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依公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不參與本案之討論及表決，經主

席徵詢其他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意通過。

(4) 本公司 114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討論⺠國 113 年度高階經理⼈員工酬勞分派案，董事

林章安、田芝穎、黃逢誼，依公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不參與本案

之討論及表決，經主席徵詢其他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意通過。

(5) 本公司 114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討論擬建議⺠國 114 年度高階經理⼈薪酬指標案，董

事林章安、黃逢誼，依公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不參與本案之討論

及表決，經主席徵詢其他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意通過。

(6) 本公司 114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討論⺠國 114 年度高階經理⼈獎金及調薪政策案，董

事林章安、黃逢誼，依公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經主席徵詢其他出

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意通過。

(7) 本公司 114 年 5 月 2 日董事會討論對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司之逾期應收

帳款轉列其他應收款案，董事林章安因目前擔任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依公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不參與本案之討論及表決，經主

席徵詢其他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意通過。

(8) 本公司 114 年 6 月 13 日董事會討論擬委任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案，獨立董事姜榮

貴、林伯峰及陳劍威因係本案之受委任⼈選，依公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第 178 條

規定，不參與本案之討論及表決，經主席徵詢其他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9) 本公司 114 年 8 月 1 日董事會討論對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司之逾期應收

帳款轉列其他應收款案，董事林章安因目前擔任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依公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不參與本案之討論及表決，經主

席徵詢其他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意通過。

(10)本公司 114 年 10 月 31 日董事會討論對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司之逾期應

收帳款轉列其他應收款案，董事林章安因目前擔任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依公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不參與本案之討論及表決，經

主席徵詢其他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意通過。

(11)本公司 114 年 10 月 31 日董事會討論委任經理⼈退職金規劃案，董事友通資訊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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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代表⼈林章安、黃逢誼依公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不參與

本案之討論及表決，經主席徵詢其他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意通過。

3、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本公司董事會於 108 年 11 月 5 日通過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並於 109 年 11 月 9

日修訂，董事會每年應至少執行⼀次針對董事會及董事成員之績效評估，至少每三年由

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次董事會績效評估。

(1)本公司於114年委任外部獨立評估機構社團法⼈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對本公司董事會

之效能進行評估，就董事會之組成、指導、授權、監督、溝通、自律、內部控制及風

險管理八大構面進行評核，評估方式包含線上自評、書面審閱相關文件等，及於115

年1月進行實地訪評，對象包含董事⻑、總經理、獨立董事、公司治理主管及稽核主

管，並於115年3月份召開之董事會報告評估結果。

(2)本公司完成董事會績效評估，並於115年3月份召開之董事會報告評鑑結果，董事會、

董事成員及兩個功能性委員會評估結果皆為「優等」，足以顯示本公司董事會及功能

性委員會之功能與運作效率良好。

(3)相關執行情形：

評估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三年

執行⼀次

113年12月至

114年11月

董事會之效能 外部獨立機構書面

審閱及實地訪評

董事會之組成、指導、授權、監
督、溝通、自律、內部控制及風
險管理八大構面

每年

執行⼀次

114年1月至
114年12月

董事會及董事成員 董事會及董事成員

內部自評

a)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b)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c)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d) 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e)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f) 董事職責認知
g) 董事之選任、專業及持續進修
h) 內部控制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內部自評

a)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b) 審委會職責認知
c) 提升審委會決策品質
d) 審委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e) 內控控制

薪資報酬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內部自評

a)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b) 薪委會職責認知
c) 提升薪委會決策品質
d) 薪委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4、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
與執行情形評估：

     (1)本公司除隨時提供董事相關法規外，於董事會召開時亦報告公司業務現況讓董事知

悉，並備妥議案相關資料供董事查考備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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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照法令規範定期及不定期於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及公司網站揭露相關資訊，如揭露

修訂公司治理相關規則及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等。

（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1.本公司自108 年 4 月 18 日依據證交法第 14 條之 4 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其運作 及主

要職責如下：

審計委員會之運作，以下列事項之監督為主要目的：

(1)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2)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績效。

(3)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4)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

(5)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審計委員會主要職責如下：

(1)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3)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為他⼈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4)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5)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6)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7)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8)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9)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10)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11)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2.  本公司 114 年度審計委員會開會 4 次(A)，獨立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

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註

獨立董

事
姜榮貴 4 0 100% 

114.06.13 
改選(連任) 

獨立董

事
陳劍威 4 0 100% 

獨立董

事
林伯峰 4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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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記載事項：
 1、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召開日期、期別、議案內容、

獨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
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1)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所列事項（請參閱本年報參、公司治理報告之股東會及董事會

之重要決議，P.51）：均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以上同意後，送交董事會決

議通過，無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情形。

(2)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

項：無。

 2、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
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

 3、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1) 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定期於每季的審計委員會會議中向獨立董事作內部稽核報告，
並與委員溝通稽核報告結果及其追蹤情形，但如有特殊狀況時，亦會即時向審計
委員會委員報告。

本公司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狀況良好，114 年度主要溝通事項摘要如下

日期 會議性質 溝通重點 獨立董事建議

114.2.25 審計委員
會

1. ⺠國113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暨自行
評估執行結果報告。

2. ⺠國113年度10月~12月稽核業務重點報告
及期後追蹤查核說明。

獨立董事無意見
且無建議

114.5.2 審計委員
會

⺠國114年度1月~3月稽核業務重點報告及期
後追蹤查核說明。

獨立董事無意見
且無建議

114.8.1 審計委員
會

⺠國114年度4月~6月稽核業務重點報告及期
後追蹤查核說明。

獨立董事無意見
且無建議

114.10.31 審計委員
會

1. ⺠國114年度7月~9月稽核業務重點報告
及期後追蹤查核說明。

2. 通過⺠國115年度稽核計畫案。

獨立董事無意見
且無建議

(2) 本公司簽證會計師定期於每季的審計委員會會議中報告當季財務報表查核或核閱
結果以及其他相關法令要求之溝通事項，若有特殊狀況時，亦會即時向審計委員
會委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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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獨立董事與會計師溝通狀況良好，114 年度主要溝通事項摘要如下：

日期 會議性質 溝通重點 獨立董事建議

114.2.25 
會計師與獨立
董事溝通會議

1.⺠國113年度財務報告書查核結果報
告。

2.重要法令更新。

獨立董事無意見
且無建議

114.5.2 
會計師與獨立
董事溝通會議

1.⺠國114年第⼀季財務報告書查核結
果報告。

2.重要法令更新。

獨立董事無意見
且無建議

114.8.1 
會計師與獨立
董事溝通會議

1.⺠國114年第二季財務報告書查核結
果報告。

2.重要法令更新。

獨立董事無意見
且無建議

114.10.31 
會計師與獨立
董事溝通會議

1.⺠國114年第三季財務報告書查核結
果報告。

2.重要法令更新。

獨立董事無意見
且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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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

(二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是
否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三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每
年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且
將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四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   

(⼀
)本

公
司

已
於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中
訂

定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政

策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成
員

之
提

名
與

遴
選

係
遵

照
公

司
章

程
之

規
定

，
採

用
候

選
⼈

提
名

制
，

除
評

估
各

候
選

⼈
之

學
經

歷
資

格
外

，
並

參
照

利
害

關
係

⼈
的

意

見
，

遵
守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及
「

董
事

選
舉

辦
法

」，
以

確
保

董
事

成

員
之

多
元

性
及

獨
立

性
。

董
事

會
成

員
組

成
多

元
化

方
針

之
擬

訂
及

執
行

，
請

參
閱

董
事

會
多

元
化

及
獨

立
性

專
章

(P
.1

1~
 P

.1
3)

。

(二
)本

公
司

於
10

9
年

11
月

9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訂

定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以
作

為
本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之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

於
11

0
年

7
月

14
日

正
式

成

立
風

險
管

理
委

員
會

（
R

M
C

）
組

織
，

並
召

開
R

M
C

起
始

會
議

。
11

5
年

3
月

3
日

董
事

會
及

11
4

年
2

月
25

日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報
告

風
險

管
理

委
員

會
所

制
定

年
度

公
司

層
級

重
大

風
險

、
進

行
風

險
鑑

別
及

執
行

成
果

。

(三
)本

公
司

已
於

10
8

年
11

月
5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訂
定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明

訂
董

事
會

每
年

應
至

少
執

行
⼀

次
針

對
董

事
會

及
董

事
成

員
之

績

效
評

估
，

至
少

每
三

年
由

外
部

專
業

獨
立

機
構

或
外

部
專

家
學

者
團

隊
執

行
⼀

次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
績

效
評

估
方

式
及

執
行

情
形

，
請

參
閱

董
事

會
評

鑑
執

行
情

形
專

章
(P

.2
2)

。

(四
)本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會
每

年
評

估
所

屬
簽

證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及
適

任
性

，
除

要
求

簽
證

會
計

師
提

供
「

超
然

獨
立

聲
明

書
」

及
「

審
計

品
質

指
標

(A
Q

Is
)」

外
，

並
依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評
估

標
準

與
13

項
A

Q
I指

標
進

行
評

估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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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經
確

認
會

計
師

與
本

公
司

除
簽

證
及

財
稅

案
件

之
費

用
外

，
無

其
他

之
財

務
利

益
及

業
務

關
係

，
會

計
師

家
庭

成
員

亦
不

違
反

獨
立

性
要

求
，

以
及

參
考

A
Q

I

指
標

資
訊

，
確

認
會

計
師

及
事

務
所

，
在

查
核

經
驗

與
受

訓
時

數
均

優
於

同
業

平
均

水
準

，
另

於
最

近
年

也
將

持
續

導
入

數
位

審
計

工
具

，
提

高
審

計
品

質
。

最
近

⼀
年

度
評

估
結

果
業

經
11

4
年

10
月

31
日

審
計

委
員

會
討

論
通

過
後

，

並
提

報
 1

14
年

10
月

31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對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及

適
任

性

評
估

。
本

公
司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評
估

結
果

: 

評
估

項
目

是
否

1.
會

計
師

是
否

與
本

公
司

有
直

接
或

重
大

間
接

財
務

利
益

關
係

2.
會

計
師

是
否

與
本

公
司

或
本

公
司

董
事

有
融

資
或

保
證

行
為

3.
會

計
師

是
否

與
本

公
司

有
密

切
之

商
業

關
係

及
潛

在
僱

傭
關

係
4.

會
計

師
及

其
審

計
小

組
成

員
目

前
或

最
近

二
年

是
否

有
在

本
公

司
擔

任
董

事
、

經
理

⼈
或

對
審

計
工

作
有

重
大

影
響

之
職

務
5.

會
計

師
是

否
有

對
本

公
司

提
供

可
能

直
接

影
響

審
計

工
作

的
非

審
計

服
務

項
目

6.
會

計
師

是
否

有
仲

介
本

公
司

所
發

行
之

股
票

或
其

他
證

券
7.

會
計

師
是

否
有

擔
任

本
公

司
之

辯
護

⼈
或

代
表

本
公

司
協

調
與

其
他

第
三

⼈
間

發
生

的
衝

突
8.

會
計

師
是

否
與

本
公

司
之

董
事

、
經

理
⼈

或
對

審
計

案
件

有
重

大
影

響
職

務
之

⼈
員

有
親

屬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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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是
否

配
置

適
任

及
適

當
⼈

數
之

公
司

治

理
⼈

員
，

並
指

定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提

供
董

事
、

監
察

⼈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

監
察

⼈
遵

循
法

令
、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等

)？


本

公
司

由
財

務
會

計
處

兼
職

擔
任

公
司

治
理

單
位

並
已

於
11

2
年

7
月

31
日

第
九

屆
第

六
次

董
事

會
通

過
由

財
務

會
計

處
李

怡
玫

處
⻑

擔
任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

以
保

障
股

東
權

益
並

強
化

董
事

會
職

能
。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已
取

得
會

計
師

執
業

資
格

。
其

主
要

職
責

為
提

供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之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遵

循
法

令
、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等

。
11

4
年

度
公

司
治

理
業

務
執

行
情

形
如

下
：

1.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2.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

3.
協

助
董

事
就

任
及

持
續

進
修

。
(註

1)
 

4.
提

供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之

資
料

。
5.

協
助

董
事

、
監

察
⼈

遵
循

法
令

。
6.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就

獨
立

董
事

於
提

名
、

選
任

時
及

任
職

期
間

內
資

格
是

否
符

合
相

關
法

令
規

章
之

檢
視

結
果

。
7.

辦
理

董
事

異
動

相
關

事
宜

。
8.

其
他

依
公

司
章

程
或

契
約

所
訂

定
之

事
項

等
。

9.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11

4年
度

進
修

情
形

如
下

：

主
辦

單
位

課
程

名
稱

進
修

日
期

進
修

時
數

財
團

法
⼈

台
灣

永
續

能

源
研

究
基

金
會

全
球

供
應

鏈
中

的
勞

工
⼈

權
趨

勢
與

企
業

實
務

分
享

11
4/

6/
19

3 

台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20

25
 國

泰
永

續
金

融
暨

氣
候

變
遷

高
峰

論
壇

11
4/

7/
9 

3 

中
華

⺠
國

工
商

協
進

會
公

司
董

事
暨

監
察

⼈
研

習
－

「
20

25

台
新

新
光

淨
零

高
峰

論
壇

」
11

4/
8/

22
3 

財
團

法
⼈

中
華

⺠
國

會

計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IF
RS

18
「

財
務

報
表

中
之

表
達

與
揭

露
」

準
則

與
實

務
解

析
11

4/
10

/2
8

6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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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與
利

害
關

係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股

東
、

員
工

、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等

)溝
通

管
道

，
及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
(⼀

)本
公

司
設

有
發

言
⼈

及
代

理
發

言
⼈

，
相

關
聯

繫
方

式
及

財
務

業
務

資
訊

均

依
規

定
公

告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與

本
公

司
網

站
(w

w
w

.a
ew

in
.c

om
)，

建
立

與
投

資
⼈

良
好

之
溝

通
管

道
。

另
設

有
利

害
關

係
⼈

專
區

，
已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
(員

工
、

供
應

商
、

客
戶

)所
關

切
之

議
題

，
溝

通
管

道
順

暢
。

(二
)本

公
司

對
內

設
有

員
工

溝
通

管
道

，
員

工
可

經
郵

電
或

書
面

方
式

反
映

意

見
。

無
重

大
差

異

六
、

公
司

是
否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
本

公
司

委
由

專
業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凱
基

證
券

(股
)公

司
股

務
代

理
部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無

重
大

差
異

七
、

資
訊

公
開

(⼀
)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二
)公

司
是

否
採

行
其

他
資

訊
揭

露
之

方
式

（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指

定
專

⼈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落

實
發

言
⼈

制
度

、
法

⼈
說

明
會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等
）

？

(三
)公

司
是

否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及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  

(⼀
)本

公
司

設
有

公
司

網
站

(w
w

w
.a

ew
in

.c
om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並
不

定
期

更
新

以
供

投
資

⼈
查

閱
。

(二
)本

公
司

以
架

設
繁

體
中

文
、

簡
體

中
文

、
英

文
及

韓
文

四
種

語
言

網
頁

，
並

提
供

各
項

業
務

專
用

之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

並
由

股
務

單
位

負
責

資
訊

蒐
集

及
揭

露
，

本
公

司
除

公
告

每
月

自
結

合
併

營
收

外
，

亦
主

動
公

告
每

季
自

結
損

益
，

且
揭

示
在

公
司

網
站

上
以

提
高

公
司

資
訊

透
明

度
。

(三
)本

公
司

依
相

關
規

定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無
重

大
差

異

八
、

公
司

是
否

有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權

益
、

僱
員

關
懷

、

投
資

者
關

係
、

供
應

商
關

係
、

利
害

關
係

⼈
之

權
利

、

董
事

及
監

察
⼈

進
修

之
情

形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公

司
為

董
事

及
監

察
⼈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
？


(⼀

)員
工

權
益

及
僱

員
關

懷
：


本

公
司

秉
持

照
顧

員
工

信
念

，
訂

有
休

假
、

福
利

、
退

休
、

員
工

信
託

持
股

制
度

，
成

立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及
退

休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

員
工

持

股
信

託
委

員
會

統
籌

相
關

事
宜

。


依

法
成

立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提

撥
職

工
福

利
金

，
遴

選
職

福
會

委

員
訂

定
年

度
計

劃
，

辦
理

公
司

各
項

福
利

活
動

，
如

三
節

、
生

日
及

婚
喪

喜
慶

及
社

團
等

補
助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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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年
定

期
實

施
員

工
健

康
檢

查
，

並
請

專
業

醫
師

提
供

後
續

諮
詢

與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


辦

公
室

進
出

皆
設

有
⾨

禁
管

理
系

統
，

每
年

檢
測

消
防

設
施

可
用

性

並
進

行
逃

生
演

練
，

以
保

障
員

工
安

全
，

提
供

良
好

工
作

環
境

。

(二
)資

者
關

係
：

本
公

司
每

年
依

據
公

司
法

及
相

關
法

令
召

開
股

東
會

，
給

予
股

東
充

分
發

問
及

提
案

機
會

，
並

設
有

發
言

⼈
制

度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及

糾
紛

事
項

，
相

關
財

務
業

務
資

訊
透

過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及
公

司
網

站
充

分

揭
露

，
使

投
資

⼈
了

解
公

司
營

運
狀

況
。

(三
)供

應
商

關
係

：
本

公
司

採
購

⼈
員

注
重

採
購

價
格

之
合

理
性

，
就

規
格

、
單

價
、

付
款

條
件

、
交

期
、

服
務

品
質

等
資

料
充

分
比

較
後

決
定

，
並

與
供

應

商
建

立
⻑

期
合

作
關

係
。

(四
)利

害
關

係
⼈

權
利

：
公

司
與

往
來

銀
行

、
員

工
、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等
，

透
過

發
言

⼈
制

度
保

持
暢

通
之

溝
通

管
道

，
以

尊
重

及
維

護
其

應
有

合
法

權
益

。

(五
)董

事
及

監
察

⼈
進

修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以
積

極
態

度
鼓

勵
董

監
事

參
與

進

修
，

並
每

年
主

動
為

董
監

事
安

排
適

當
進

修
課

程
。

(六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針

對
重

要
管

理
指

標
訂

有
相

關
管

理
辦

法
，

並
據

以
執

行
。

(七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針
對

客
戶

抱
怨

均
即

時
與

客
戶

進
行

溝

通
，

瞭
解

客
戶

需
求

，
必

要
時

於
內

部
會

議
檢

討
，

以
提

升
客

戶
滿

意
度

。

(八
)公

司
為

董
事

及
監

察
⼈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為
董

事
及

監
察

⼈
責

任
保

險
，

俾
使

其
能

無
慮

地
以

投
資

⼈
權

益
為

出
發

點
，

謹
慎

執
行

業

務
。

已
於

11
4

年
8

月
1

日
董

事
會

報
告

董
監

責
任

險
投

保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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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請
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治

理
中

心
最

近
年

度
發

布
之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說
明

已
改

善
情

形
，

及
就

尚
未

改
善

者
提

出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與

措
施

。

(⼀
)本

公
司

第
十

二
屆

(1
14

年
度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為
前

21
%

-3
5%

，
11

4
年

較
前

⼀
年

度
分

數
增

加
16

%
。

(二
)針

對
11

4
年

度
未

得
分

項
目

改
善

情
形

及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說

明
如

下
：

題
號

評
鑑

指
標

說
明

1.
3

公
司

是
否

有
過

半
數

董
事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召
集

⼈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常

會
，

並
於

議
事

錄
揭

露
出

席
名

單
？

本
公

司
積

極
請

董
事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召
集

⼈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常

會
。

4.
26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管
理

政
策

，
包

含
減

量
目

標
、

推
動

措
施

及
達

成
情

形
等

？

本
公

司
將

於
11

5
年

度
規

劃
相

關
能

源
減

量
政

策
，

並
揭

露
其

目
標

、
實

際
措

施
及

達
成

情
形

。

4.
31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進
行

員
工

滿
意

度
調

查
，

並
揭

露
其

實
施

情
形

及
改

善
計

畫
？

本
公

司
已

於
11

4
年

度
執

行
相

關
調

查
，

規
劃

於
11

5
年

度
執

行
並

揭
露

實
際

情
形

及
改

善
計

畫
。

4.
32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個
⼈

資
料

保
護

政
策

，
並

揭
露

內
容

及
其

實
施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制

定
相

關
政

策
，

預
計

於
11

5
年

度
執

行
相

關
教

育
訓

練
並

揭

露
其

實
施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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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114 年度董事進修之情形

職稱/ 

姓名
就任日期

進修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進

修

時

數

當年度進

修總時數起 迄

董事

曾文興
114/06/13

114/6/19 114/6/19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全球供應鏈中的勞工⼈權

趨勢與企業實務分享
3 

6 

114/11/13 114/11/13 中華獨立董事協會

財務報表大改版!IFRS 18

「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

露」全攻略

3 

董事

黃逢誼
114/06/13

114/6/19 114/6/19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全球供應鏈中的勞工⼈權

趨勢與企業實務分享
3 

6 

114/7/9 114/7/9 台灣證券交易所
2025 國泰永續金融暨氣候

變遷高峰論壇
3 

董事

田芝穎
114/06/13

114/6/19 114/6/19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全球供應鏈中的勞工⼈權

趨勢與企業實務分享
3 

6 

114/8/22 114/8/22 中華⺠國工商協進會
2025台新新光淨零高峰論

壇
3 

董事

黃麗敏
114/06/13

114/6/19 114/6/19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全球供應鏈中的勞工⼈權

趨勢與企業實務分享
3 

6 

114/11/13 114/11/13 中華獨立董事協會

財務報表大改版!IFRS 18

「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

露」全攻略

3 

董事

林章安
114/06/13

114/6/19 114/6/19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全球供應鏈中的勞工⼈權

趨勢與企業實務分享
3 

6 

114/7/9 114/7/9 台灣證券交易所
2025 國泰永續金融暨氣候

變遷高峰論壇
3 

董事

范希光
114/06/13

114/8/22 114/8/22 中華⺠國工商協進會
2025台新新光淨零高峰論

壇
3 

6 

114/9/19 114/9/19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避開虛擬貨幣風險的第⼀

課：給董監事的策略指南
3 

獨董

姜榮貴
114/06/13

114/8/22 114/8/22 中華⺠國工商協進會
2025台新新光淨零高峰論

壇
3 

6 

114/9/19 114/9/19 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避開虛擬貨幣風險的第⼀

課：給董監事的策略指南
3 

獨董

陳劍威
114/06/13 114/7/9 114/7/9 台灣證券交易所

2025 國泰永續金融暨氣

候變遷高峰論壇
6 6 

獨董

林伯峰
114/06/13 

114/4/29 114/4/29
社團法⼈中華公司治理協

會

職場性騷擾與霸凌防治現

況簡析暨實務經驗分享
3 

12 

114/5/16 114/5/16 中華⺠國工商協進會 時代AI的發展與商業影響 3 

114/7/8 114/7/8 
社團法⼈中華公司治理協

會

2025川普「對等關稅」衝

擊下的契約風險管理
3 

114/9/22 114/9/22
社團法⼈中華⺠國工商協

進會

洞察黑色產業鏈與防詐指

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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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薪資報酬委員會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註1)：獨立性情形﹔包括但不限於本⼈、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是否擔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

事、監察⼈或受僱⼈；本⼈、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他⼈名義)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

重；是否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參考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3 條第1 項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或受僱⼈；最近2 年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2.薪資報酬委員會職責：薪資報酬委員會應以善良管理⼈之注意，忠實履行下列職權，並將所提建

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1)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2) 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之薪資報酬。

3.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

(1) 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3⼈。

(2) 本屆薪酬委員任期：114年6月13日至117年6月12日，最近年度（114年度）薪資報酬委

員會開會2次（A），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身分別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註 1)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

會成員家

數

獨立董事

(召集⼈) 
姜榮貴

請參閱董事及監察⼈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

獨立性資訊揭露
(P.11~ P.13) 

符合 1 

獨立董事 陳劍威 符合 0 

獨立董事 林伯峰 符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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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

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列)席

(%)(B/A) 
備註

召集⼈ 姜榮貴 2 0 100% 
114.06.13 

改選(連任) 委員 陳劍威 2 0 100% 

委員 林伯峰 2 0 50% 

其他應記載事項：

1、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
容、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
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無此情事。

2、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
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
無此情事。

3、薪資報酬委員會 114 年開會日期、議案內容、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
成員意見之處理：

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公司對薪資報酬委

員會意見之處理

114.2.25 114-1

⺠國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

勞分派案。

全體出席薪資報

酬委員會成員同

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體出

席董事同意通過。

⺠國 113 年度高階經理⼈員

工酬勞討論案。

全體出席薪資報

酬委員會成員同

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體出

席董事同意通過。

擬建議⺠國 114 年度高階經

理⼈薪資報酬指標。

全體出席薪資報

酬委員會成員同

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體出

席董事同意通過。

⺠國 114 年度高階經理⼈獎

金及調薪政策討論案。

全體出席薪資報

酬委員會成員同

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體出

席董事同意通過。

114.10.31 114-2

委任經理⼈退職金規劃案。 全體出席薪資報

酬委員會成員同

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體出

席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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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且
設

置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專

(兼
)職

單
位

，
並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處
理

，
及

董
事

會
督

導
情

形
？


本

公
司

雖
未

設
置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專
(兼

)職
單

位
，

但
相

關
部

⾨
皆

依
據

「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依
其

職
責

負
責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
制

度
或

相
關

管

理
方

針
及

具
體

推
動

計
畫

之
提

出
及

執
行

。

11
4年

執
行

情
形

環
境

保
護

：
已

完
成

IS
O

14
06

4-
1類

別
1~

4之
碳

排
放

計
算

，
並

經
第

三
方

查

證
；

11
4年

無
違

反
環

保
法

令
事

項
。

社
會

責
任

：
無

廠
內

公
傷

事
故

，
11

4年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相

關
活

動
，

請
參

閱
公

司
網

站
(h

tt
ps

://
w

w
w

.a
ew

in
.c

om
/z

h-
ha

nt
/e

sg
/)

。

財
務

績
效

：
第

十
屆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前
36

%
~5

0%
；

11
4年

無
違

反
法

令
遵

循
事

項
。

公
司

每
年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由

董
事

會
檢

視
執

行
成

果
及

永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進

展
並

提
供

建
議

調
整

改
善

，
11

4年
執

行
情

形
已

於
11

5年
3月

3日
報

告
完

成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與

公
司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評
估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政

策
或

策
略

？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明
確

定
義

永
續

發
展

主
要

原
則

︰
落

實
公

司
治

理
、

發
展

永
續

環
境

、
維

護
社

會
公

益
及

加
強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資
訊

揭
露

。
環

境
面

︰
基

於
保

護
環

境
、

使
用

再
生

物
料

、
永

續
利

用
之

經
營

理
念

，
就

氣
候

變
遷

對
營

運
可

能
造

成
的

風
險

及
機

會
進

行
鑑

別
，

研
議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
用

水
、

用
電

減
量

目
標

。
社

會
面

︰
重

視
員

工
均

衡
發

展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保

障
勞

工
權

益
打

造
幸

福
職

場
環

境
。

另
，

本
公

司
於

10
9年

11
月

董
事

會
通

過
訂

定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以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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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作
為

本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之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
於

11
0年

7月
正

式
成

立
風

險
管

理

委
員

會
（

RM
C

）
組

織
，

並
召

開
R

M
C

起
始

會
議

，
說

明
風

險
管

理
的

重
要

及

介
紹

風
險

管
理

作
業

程
序

。
由

總
經

理
制

定
當

年
度

公
司

層
級

重
大

風
險

，
辨

識
出

影
響

單
位

年
度

目
標

達
成

之
重

要
風

險
，

請
各

委
員

及
幹

事
提

出
風

險
體

檢
表

，
檢

視
風

險
狀

況
，

進
行

分
析

並
採

取
對

風
險

預
防

控
制

措
施

對
策

。
每

季
召

開
會

議
檢

討
風

險
對

策
執

行
成

效
及

追
蹤

，
每

年
⼀

次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執

行
成

果
。

11
4年

執
行

情
形

:共
計

管
控

8項
風

險
評

估
。

各
項

風
險

評
估

結
案

率
10

0%
。

公
司

每
年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由

董
事

會
檢

視
執

行
成

果
並

提
供

建
議

調
整

改
善

，
11

4年
度

執
行

情
形

已
於

11
5年

3月
3日

報
告

完
成

。

為
深

化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策

略
，

全
面

推
動

環
境

（
E）

、
社

會
（

S）
及

公
司

治

理
（

G
）

相
關

政
策

，
並

強
化

與
利

害
關

係
⼈

之
溝

通
與

協
作

，
本

公
司

於
11

4

年
9月

正
式

設
立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依
據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組

織
章

程
》

運
作

，
由

總
經

理
擔

任
指

導
者

，
負

責
審

核
與

執
行

永
續

相
關

之
重

大
決

策
，

並
擘

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策

略
及

中
、

⻑
期

目
標

。

委
員

會
原

則
上

每
年

召
開

⼀
次

會
議

，
並

得
視

需
要

召
開

臨
時

會
議

。
各

構
面

委
員

共
同

監
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執

行
成

效
。

11
4年

度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會
議

已
於

11
4年

12
月

16
日

召
開

，
會

中
針

對
年

度

11
項

重
大

永
續

議
題

進
行

績
效

查
核

，
整

體
績

效
達

成
率

為
85

%
。

此
外

，
委

員
會

亦
審

議
並

通
過

了
⺠

國
11

5年
（

20
26

年
）

共
計

25
項

永
續

績
效

指
標

，

作
為

下
⼀

年
度

的
重

點
推

動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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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

環
境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二
)公

司
是

否
致

⼒
於

提
升

各
項

資
源

之
利

用
效

率
，

並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三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相

關
之

因
應

措
施

？

(四
)公

司
是

否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並
制

定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   

(⼀
)本

公
司

為
網

路
設

備
製

造
銷

售
業

，
並

無
重

大
環

境
污

染
之

情
事

，
本

公

司
亦

取
得

IS
O

14
00

1:
20

15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認

證
(最

新
證

書
效

期
自

20
25

.1
2.

26
~2

02
8.

11
.3

0)
，

未
來

擬
依

照
法

令
訂

定
適

當
之

管
理

制
度

。

(二
)為

應
對

全
球

氣
候

變
遷

與
資

源
挑

戰
，

本
公

司
已

將
資

源
效

率
與

環
境

保

護
納

入
核

心
策

略
。

我
們

制
定

能
源

管
理

政
策

，
並

持
續

導
入

符
合

最
新

節
能

標
準

的
高

效
能

設
備

，
以

優
化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
同

時
，

透
過

常
態

性
的

內
部

宣
導

，
強

化
全

員
節

能
意

識
。

在
物

料
應

用
方

面
，

我
們

嚴
格

遵
循

國
際

環
保

法
規

，
優

先
選

用
對

環
境

衝
擊

較
低

的
永

續
物

料
，

並
建

立
完

善
的

廢
棄

物
分

類
與

回
收

體
系

，
以

實
踐

資
源

最
大

化
循

環
利

用
，

展
現

對
永

續
營

運
的

堅
定

承
諾

。

(三
)本

公
司

為
網

路
設

備
製

造
銷

售
業

，
氣

候
變

遷
仍

可
能

透
過

供
應

鏈
中

斷
、

原
物

料
成

本
波

動
、

運
輸

成
本

增
加

及
極

端
氣

候
威

脅
員

工
安

全
等

途
徑

，
對

營
運

造
成

潛
在

衝
擊

。
為

此
，

本
公

司
將

氣
候

韌
性

納
入

營
運

管
理

：


減

緩
措

施
：

透
過

持
續

優
化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
推

動
無

紙
化

作
業

及

提
高

資
源

使
用

率
等

措
施

，
積

極
實

踐
節

能
減

碳
。


調

適
措

施
：

強
化

供
應

鏈
風

險
管

理
，

並
制

定
員

工
在

極
端

氣
候

下

的
安

全
應

變
計

畫
，

以
確

保
營

運
的

持
續

性
與

員
工

的
安

全
。

(四
)已

完
成

11
4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盤
查

，
預

計
11

5年
2月

完
成

第
三

方
查

證
。

無
重

大
差

異

-38-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

社
會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
權

公
約

，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二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三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  

(⼀
)本

公
司

遵
守

相
關

「
勞

動
基

準
法

」
及

尊
重

「
國

際
公

認
基

本
勞

動
⼈

權

原
則

」，
相

關
員

工
任

免
、

薪
酬

等
均

依
照

本
公

司
相

關
作

業
辦

法
，

同
時

訂
有

「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

以
保

障
全

體
同

仁
、

客
戶

及
利

害
關

係
⼈

之
基

本
⼈

權
，

並
維

護
社

會
公

義
。

本
公

司
自

20
01

年
起

即
取

得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IS

O
 4

50
01

（
最

新

證
書

效
期

自
20

25
.1

1.
30

~2
02

8.
11

.3
0）

認
證

，
顯

示
本

公
司

在
員

工
安

全

衛
生

及
勞

動
條

件
之

管
理

上
已

經
獲

得
國

際
性

的
肯

定
。

此
外

，
依

本
公

司
之

聘
雇

原
則

，
依

實
際

業
務

需
求

公
開

徵
選

召
募

，
適

才
適

用
。

不
因

⼈
種

、
⺠

族
、

種
族

、
階

級
、

膚
色

、
年

齡
、

性
別

、
性

傾
向

、
性

別
認

同
及

表
達

、
國

籍
或

地
域

、
殘

疾
、

懷
孕

、
信

仰
、

政
治

立
場

、
團

體
背

景
、

家
庭

責
任

、
退

伍
軍

⼈
身

分
、

基
因

信
息

或
婚

姻
狀

況
及

其
他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者
等

而
有

不
平

等
對

待
行

為
，

且
不

得
僱

用
童

工
及

強
迫

勞

動
。

(二
)本

公
司

遵
循

「
勞

動
基

準
法

」
及

相
關

法
令

訂
有

「
⼈

事
管

理
辦

法
」

並

記
載

明
確

之
獎

、
懲

制
度

，
且

員
工

任
免

、
薪

酬
等

均
依

照
本

公
司

相
關

作
業

辦
法

，
以

保
障

員
工

基
本

權
益

，
未

來
將

研
擬

員
工

績
效

考
核

制
度

與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政

策
結

合
，

請
參

閱
公

司
網

站
。

(h
tt

ps
://

w
w

w
.a

ew
in

.c
om

/z
h-

ha
nt

/m
aj

or
_i

nt
er

na
l_

po
lic

ie
s_

se
/) 

(三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健

康
的

工
作

環
境

，
為

本
公

司
最

基
本

的
義

務
之

⼀
，

依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有
關

法
令

，
辦

理
安

全
衛

生
工

作
，

新
進

員
工

於
新

⼈
訓

練
時

，
即

針
對

工
作

環
境

、
危

害
預

防
等

主
題

進
行

新
⼈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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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五
)針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等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並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者

或
客

戶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 

訓
練

，
使

新
進

員
工

瞭
解

所
處

工
作

環
境

與
可

能
發

生
之

危
害

。
對

於
在

職
員

工
，

則
於

每
年

進
行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宣
導

應
注

意
事

項
與

觀

念
，

提
升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意
識

。
另

，
辦

公
室

進
出

皆
設

有
⾨

禁
管

理
系

統
，

控
管

出
入

⼈
員

，
並

每
年

檢
測

消
防

設
施

可
用

性
，

以
保

障
員

工
安

全
。

本
公

司
每

年
舉

辦
員

工
定

期
健

康
檢

查
，

並
提

供
健

康
保

健
資

訊
，

關
注

員
工

身
心

健
康

。
公

司
也

定
期

進
行

員
工

消
防

逃
生

演
練

及
防

災
知

識
宣

導
，

 1
14

年
本

公
司

無
火

災
案

件
發

生
。

(四
)本

公
司

針
對

新
進

⼈
員

規
劃

完
整

的
新

⼈
職

前
訓

練
課

程
，

在
職

員
工

則

依
個

⼈
職

務
需

求
規

劃
訓

練
課

程
。

除
基

本
培

訓
計

畫
外

，
並

提
供

外
部

訓
練

機
會

與
經

費
，

藉
由

工
作

與
訓

練
使

個
⼈

職
涯

規
劃

與
公

司
整

體
利

益
能

同
時

成
⻑

。

(五
)本

公
司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行

銷
及

標
示

，
均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與

國
際

準
則

，
例

如
C

E、
FC

C
電

磁
相

容
性

法
規

及
相

關
產

品
類

別
之

安
規

要
求

。
產

品
確

實
遵

守
國

際
發

佈
之

環
境

保
護

法
令

規
範

，
從

天
然

資
源

有
效

利
用

、
到

有
害

物
質

禁
用

，
遵

循
國

際
綠

色
產

品
相

關
規

範
。

其
陽

依
據

安
全

、
節

能
、

環
保

三
面

向
進

行
廣

綠
色

產
品

，
並

將
產

品
資

訊
公

告
於

公
司

網
站

（
ht

tp
s:

//w
w

w
.a

ew
in

.c
om

/z
h-

ha
nt

/c
om

m
itm

en
t-

an
d-

po
lic

y/
）。

對
於

客
戶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
客

戶
、

供
應

商
及

其
他

使
用

本
網

站
、

網
路

服
務

及
其

他
各

項
服

務
之

⼈
)，

制
定

相
關

隱
私

權
保

護
政

策
並

公
告

於
公

司
網

站
（

ht
tp

s:
//w

w
w

.a
ew

in
.c

om
/z

h-
ha

nt
/p

ri
va

cy
-p

ol
ic

y/
）。

本
公

司
設

有
保

護
消

費
者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並
制

定
技

術
服

務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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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六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及
其

實
施

情
形

？



統
、

客
戶

服
務

平
台

、
返

修
作

業
指

導
書

等
程

式
序

檔
以

確
保

妥
適

處
理

並
將

相
關

資
訊

公
告

於
公

司
網

站
（

ht
tp

s:
//w

w
w

.a
ew

in
.c

om
/z

h-

ha
nt

/r
m

a-
se

rv
ic

e/
）。

(六
)本

公
司

⼒
行

環
保

政
策

，
與

供
應

商
來

往
前

均
依

照
公

司
內

部
供

應
商

管

理
機

制
評

鑑
供

應
商

在
品

質
、

交
期

、
環

安
衛

是
否

合
格

，
供

應
商

必
須

承
諾

與
保

證
其

產
品

不
含

本
公

司
列

管
之

有
害

物
質

以
符

合
綠

色
供

應
鏈

之
管

理
要

求
；

本
公

司
也

透
過

每
年

供
應

商
評

鑑
機

制
進

行
供

應
商

考

核
，

針
對

品
質

、
交

期
、

合
作

評
分

，
並

根
據

評
比

進
行

對
應

措
施

。

五
、

公
司

是
否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或
指

引
，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前
揭

報
告

書
是

否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見

？


本

公
司

已
於

11
4年

度
8月

發
行

中
、

英
文

版
永

續
報

告
書

，
並

完
成

第
三

方
查

證
。

並
設

置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小

組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專
案

推
動

小

組
。

1.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
本

公
司

遵
循

國
際

通
用

的
全

球
報

告
倡

議
組

織

（
G

R
I）

準
則

，
並

參
考

永
續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

SA
SB

）
等

國
際

指
引

，
定

期
編

製
中

文
及

英
文

版
永

續
報

告
書

，
以

系
統

性
揭

露
公

司
在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面
向

的
資

訊
。

2.
 第

三
方

確
信

：
為

確
保

資
訊

的
透

明
度

與
可

靠
性

，
本

公
司

發
行

之
11

3年

永
續

報
告

書
已

委
請

獨
立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依

循
國

際
標

準
A

A
10

00
進

行
有

限

保
證

等
級

的
確

信
，

並
取

得
確

信
意

見
書

。
此

舉
展

現
本

公
司

對
非

財
務

資
訊

揭
露

的
嚴

謹
態

度
與

高
度

承
諾

。

無
重

大
差

異

六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永
續

發
展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訂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無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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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本
公

司
11

1
年

8
月

2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將

「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

更
名

為
「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及

修
訂

相
關

條
文

。
實

際
運

作
與

本
公

司
守

則
無

重
大

差
異

。

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１
.

每
年

持
續

完
成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
並

出
具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報
告

書
，

並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聲
明

書
。

２
.

每
月

進
行

健
康

衛
生

之
宣

導
，

提
供

護
理

師
進

行
健

康
諮

詢
服

務
，

促
進

同
仁

健
康

意
識

。

３
.

員
工

健
康

關
懷

 : 
針

對
健

檢
結

果
，

分
級

中
高

度
風

險
員

工
，

持
續

進
行

醫
師

或
護

理
師

面
談

。
針

對
前

⼀
年

度
累

積
病

假
過

多
員

工
了

解
實

際
狀

況
，

視
需

要

安
排

醫
護

⼈
員

諮
詢

；
職

場
安

全
宣

導
：

針
對

發
生

通
勤

職
災

員
工

輔
以

參
加

交
通

行
車

安
全

宣
導

講
座

；
加

強
新

⼈
職

場
安

全
及

全
體

員
工

健
康

四
大

計
畫

內
容

宣
導

。

４
.

公
益

活
動

參
與

：
聯

合
關

係
企

業
於

園
區

辦
理

捐
血

活
動

，
並

參
與

安
得

烈
食

物
箱

志
工

活
動

、
進

行
在

地
汐

止
獨

居
老

師
訪

視
關

懷
。

５
.

其
陽

在
11

4年
透

過
集

團
基

金
會

志
工

活
動

，
透

過
此

活
動

培
養

及
增

進
同

仁
對

於
環

境
有

善
相

關
活

動
的

參
與

率
，

且
讓

同
仁

實
際

進
到

農
地

，
落

實
食

農
體

驗
。

６
.

本
公

司
營

運
據

點
位

於
新

北
市

汐
止

區
，

在
⼈

員
聘

僱
上

皆
優

先
雇

用
當

地
勞

工
。

雇
用

在
地

勞
工

比
率

地
區

在
地

勞
工

聘
用

比
例

新
北

市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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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1.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執

行
情

形
: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1.
 敘

明
董

事
會

與
管

理
階

層
對

於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之
監

督
及

治
理

。
其

陽
科

技
了

解
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營

運
的

深
遠

影
響

，
已

逐
步

建
立

管
理

層
級

的
監

督
與

治
理

機
制

，
針

對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進
行

辨
識

與
應

對
，

確
保

營
運

穩
定

與
永

續
發

展
。

⼀
、

治
理

架
構

1.
管

理
階

層
主

導
監

督
由

高
階

管
理

團
隊

負
責

氣
候

相
關

議
題

的
治

理
與

推
動

，
包

括
風

險
評

估
、

機
會

辨
識

及
行

動
計

畫
的

執
行

。
永

續
專

案
推

動
小

組
負

責
統

籌
內

部
資

源
，

定
期

追
蹤

進
展

並
向

管
理

階
層

報
告

。

2.
跨

部
⾨

合
作

機
制

為
落

實
氣

候
治

理
，

公
司

透
過

跨
部

⾨
合

作
的

形
式

，
整

合
資

源
，

聚
焦

於
能

效
提

升
、

碳
排

放
管

理
及

供
應

鏈
韌

性
建

設
。

二
、

監
督

與
治

理
的

執
行

進
展

1.
風

險
評

估
與

應
對


轉

型
風

險
：

面
對

碳
稅

與
法

規
壓

⼒
，

公
司

已
建

立
碳

排
放

追
蹤

與
管

理
機

制
，

確
保

合
規

並
掌

握
營

運
成

本
變

化
趨

勢
。


實

體
風

險
：

極
端

天
氣

可
能

對
生

產
與

供
應

鏈
穩

定
性

造
成

影
響

，
公

司
確

認
並

掌
握

廠
區

基
礎

設
施

的
耐

災
能

⼒
，

例
如

加
強

防
洪

與
防

熱
措

施
。

2.
機

會
開

發
與

內
部

改
進


開

發
低

碳
生

產
流

程
與

產
品

，
降

低
產

品
的

碳
足

跡
，

滿
足

客
戶

對
永

續
產

品
的

期
待

。


實

施
節

能
與

節
水

計
畫

，
提

升
資

源
使

用
效

率
。

3.
績

效
追

蹤
與

持
續

優
化

公
司

每
季

度
由

管
理

層
檢

視
氣

候
相

關
行

動
計

畫
的

執
行

情
形

，
並

調
整

未
達

目
標

的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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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三
、

資
訊

揭
露

與
透

明
性

其
陽

科
技

致
⼒

於
向

利
益

相
關

方
揭

露
氣

候
治

理
成

果
，

包
括

年
度

碳
排

放
數

據
、

氣
候

風
險

應
對

策
略

及
改

善
成

效
，

確
保

信
息

透
明

化
，

並
逐

步
強

化
內

部
治

理
架

構
，

為
⻑

期
永

續
發

展
奠

定
基

礎
。

2.
 敘

明
所

辨
識

之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如
何

影
響

企
業

之
業

務
、

策
略

及
財

務
(短

期
、

中
期

、
⻑

期
)。

其
陽

科
技

秉
持

務
實

的
態

度
，

針
對

氣
候

變
遷

帶
來

的
轉

型
風

險
與

實
體

風
險

進
行

辨
識

與
應

對
，

透
過

管
理

階
層

與
專

案
小

組
的

推
動

，
確

保
企

業
運

營
的

穩
定

性
與

⻑
期

韌
性

。

⼀
、

短
期

影
響

與
應

對
 (未

來
 1

-3
 年

) 

1.
轉

型
風

險
：


來

源
：

碳
稅

與
法

規
強

化
帶

來
的

成
本

壓
⼒

。


應
對

：
建

立
碳

排
放

數
據

追
蹤

機
制

，
並

採
用

低
碳

原
料

降
低

衝
擊

。

2.
實

體
風

險
：


來

源
：

極
端

天
氣

可
能

導
致

生
產

中
斷

或
物

流
延

誤
。


應

對
：

強
化

廠
區

防
洪

、
防

熱
設

施
，

並
制

定
供

應
鏈

應
急

計
畫

。

3.
財

務
影

響
：


將

氣
候

風
險

相
關

⽀
出

納
入

年
度

預
算

，
包

括
應

急
成

本
與

設
施

升
級

。

二
、

中
期

影
響

與
應

對
 (未

來
 3

-5
 年

) 

1.
轉

型
風

險
：


來

源
：

客
戶

對
低

碳
產

品
需

求
增

加
及

碳
邊

境
調

整
機

制
實

施
。


應

對
：

推
動

產
品

設
計

轉
型

，
優

化
生

產
流

程
，

降
低

碳
足

跡
。

2.
實

體
風

險
：


來

源
：

高
溫

及
降

雨
變

化
對

廠
區

與
員

工
健

康
的

影
響

。


應
對

：
1.

掌
控

現
有

廠
區

設
施

的
氣

候
適

應
能

⼒
，

例
如

提
升

通
風

、
降

溫
設

備
效

能
及

排
水

系
統

，
以

降
低

極
端

氣
候

的
影

響
。


推

動
「

健
康

工
作

環
境

計
畫

」，
定

期
舉

辦
健

康
教

育
，

提
升

員
工

對
極

端
氣

候
的

應
對

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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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3.
財

務
影

響
：


將

碳
稅

與
基

礎
設

施
升

級
納

入
中

期
財

務
規

劃
。

三
、

⻑
期

影
響

與
應

對
 (5

 年
以

上
) 

1.
轉

型
風

險
：


來

源
：

低
碳

經
濟

轉
型

對
企

業
競

爭
⼒

的
挑

戰
。


應

對
：

訂
定

淨
零

目
標

，
推

進
低

碳
製

程
改

造
及

綠
色

生
產

流
程

。

2.
實

體
風

險
：


來

源
：

氣
候

變
遷

引
發

的
⻑

期
營

運
風

險
。


應

對
：

優
化

供
應

鏈
布

局
，

建
立

⻑
期

風
險

應
對

計
畫

。

3.
財

務
影

響
：


分

階
段

配
置

資
源

，
確

保
⻑

期
競

爭
⼒

。

3.
 敘

明
極

端
氣

候
事

件
及

轉
型

行
動

對
財

務
之

影
響

。
宏

觀
經

濟
造

成
需

求
改

變
、

原
物

料
價

格
不

穩
定

。

微
觀

經
濟

造
成

資
產

價
值

改
變

、
營

利
改

變
、

活
動

及
價

值
鏈

中
斷

。

4.
 敘

明
氣

候
風

險
之

辨
識

、
評

估
及

管
理

流
程

如
何

整
合

於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制

度
。

其
陽

科
技

為
應

對
氣

候
變

遷
對

營
運

的
影

響
，

將
氣

候
風

險
管

理
逐

步
融

入
公

司
的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架
構

，
透

過
簡

單
明

確
的

流
程

，
提

升
應

對
能

⼒
。

⼀
、

辨
識

氣
候

風
險


類

別
分

類
：

將
氣

候
風

險
分

為
實

體
風

險
（

如
極

端
天

氣
的

影
響

）
與

轉
型

風
險

（
如

法
規

變
化

及
碳

稅
影

響
）

。


資

料
來

源
：

透
過

內
部

運
營

數
據

與
外

部
法

規
趨

勢
，

定
期

辨
識

潛
在

風
險

。

二
、

評
估

風
險

影
響


簡

化
評

估
流

程
：

針
對

氣
候

風
險

對
生

產
、

供
應

鏈
及

財
務

的
潛

在
影

響
進

行
初

步
評

估
，

例
如

可
能

的
生

產
中

斷
或

成
本

增
加

。


優

先
順

序
：

根
據

風
險

的
影

響
程

度
與

發
生

可
能

性
，

設
定

應
對

重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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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三
、

應
對

及
管

理


實

體
風

險
應

對
：

提
升

廠
區

設
施

耐
災

能
⼒

，
制

定
供

應
鏈

應
急

計
畫

。


轉

型
風

險
應

對
：

追
蹤

碳
排

放
數

據
，

確
保

符
合

法
規

並
減

少
潛

在
成

本
壓

⼒
。


內

部
協

作
：

由
相

關
部

⾨
協

同
落

實
應

對
措

施
，

並
定

期
檢

討
進

展
。

四
、

監
控

與
改

進


定

期
檢

討
：

每
年

檢
視

氣
候

風
險

及
應

對
成

效
，

根
據

實
際

需
求

進
行

調
整

。


簡

化
報

告
機

制
：

將
氣

候
風

險
管

理
結

果
納

入
例

行
內

部
會

議
。

其
陽

科
技

以
務

實
的

方
式

將
氣

候
風

險
管

理
融

入
公

司
日

常
運

營
，

專
注

於
實

體
風

險
與

轉
型

風
險

的
應

對
，

確
保

企
業

營
運

穩
定

並
降

低
潛

在
影

響
。

5.
 若

使
用

情
境

分
析

評
估

面
對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之
韌

性
，

應
說

明
所

使
用

之
情

境
、

參
數

、
假

設
、

分
析

因
子

及
主

要
財

務
影

響
。

本
公

司
尚

在
規

劃
中

。

6.
 若

有
因

應
管

理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之

轉
型

計
畫

，
說

明
該

計
畫

內
容

，
及

用
於

辨
識

及
管

理
實

體
風

險
及

轉
型

風
險

之
指

標
與

目
標

。
本

公
司

尚
在

規
劃

中
。

7.
 若

使
用

內
部

碳
定

價
作

為
規

劃
工

具
，

應
說

明
價

格
制

定
基

礎
。

本
公

司
尚

在
規

劃
中

。

8.
 若

有
設

定
氣

候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涵
蓋

之
活

動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範
疇

、
規

劃
期

程
，

每
年

達
成

進
度

等
資

訊
；

若
使

用
碳

抵
換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R

EC
s)

以
達

成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抵
換

之
減

碳
額

度
來

源
及

數
量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R

EC
s)

數
量

。

本
公

司
尚

在
規

劃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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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執
行
情
形

9.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與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1-
1
最
近
二
年
度
公
司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 

1-
1-

1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資
訊

(敘
明
溫
室
氣
體
最
近
兩
年
度
之
排
放
量

(公
噸

C
O

2e
)、
密
集
度

(公
噸

 C
O

2e
/百
萬
元

)及
資
料
涵
蓋
範

圍
。

) 

1-
1-

2
溫
室
氣
體
確
信
資
訊

(敘
明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之
最
近
兩
年
度
確
信
情
形
說

明
，
包
括
確
信
範
圍
、
確
信
機
構
、
確
信
準
則
及
確
信

意
見
。

) 

1-
2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 

(敘
明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基
準
年
及
其
數
據
、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與
減
量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

) 

1-
1 

1-
1-

1
溫
室
氣
體
最
近
兩
年
度
之
排
放
量

:(僅
計
算
範
疇
⼀

+二
+三

)  

年
度

總
排
放
量

(公
噸

C
O

2e
) 

密
集
度

(公
噸

C
O

2e
/百
萬
元

) 
資
料
涵
蓋
範
圍

11
3 

99
0.

29
83

 
2.

30
7 

類
別

1~
4 

11
4 

1,
36

5.
61

05
 

1.
82

8 
類

別
1~

4 

1-
1-

2
最
溫
室
氣
體
最
近
兩
年
度
確
信
情
形
說
明

: 

年
度

確
信
情
形
說
明

11
3 

於
11

4.
02

.1
2
由
台
灣
衛
理
國
際
品
保
驗
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依
照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

In
te

rn
at

io
na

l O
rg

an
iz

at
io

n 
fo

r 
St

an
da

rd
iz

at
io

n,
IS

O
）
發
布
之

IS
O

 1
40

64
－

3:
20

19
執
行
查

證
。

11
4 

於
11

5.
02

.1
2
由
台
灣
衛
理
國
際
品
保
驗
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依
照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

In
te

rn
at

io
na

l O
rg

an
iz

at
io

n 
fo

r 
St

an
da

rd
iz

at
io

n,
IS

O
）
發
布
之

IS
O

 1
40

64
－

3:
20

19
執
行
查

證
。

1-
2

已
完
成

11
4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盤
查
，
盤
查
邊
界
擴
大
至
子
公
司
據
點

(北
京
、

蘇
州
及
美
國

)以
類
別

1、
2
進
行
盤
查
，
並
預
計
於

11
5
年

2
月
中
進
行
台
灣
區

碳
盤
查
之
第
三
方
查
證
聲
明
；
未
來
減
量
目
標
將
在
於
持
續
進
行
辦
公
室
環
保

節
能
活
動
政
策
宣
導
及
持
續
評
估
導
入
節
能
設
備
；
進
行
廠
務
設
施
與
製
程
之

節
能
效
率
改
善
，
評
估
替
代
能
源
技
術
導
入
。
並
開
始
進
行
子
公
司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
推
動
產
品
碳
足
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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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二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且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三
)公

司
是

否
於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  

(⼀
)

本
公

司
於

10
1年

12
月

21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訂

定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10

9

年
11

月
9日

董
事

會
通

過
修

訂
相

關
條

文
，

公
司

董
事

、
經

理
⼈

及
受

僱

員
工

均
須

遵
守

公
司

法
、

證
券

交
易

法
及

上
市

上
櫃

相
關

規
章

法
令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原
則

。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亦

散
見

本
公

司
內

部
規

範
，

如

「
員

工
行

為
守

則
」

及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等

。

(二
)

本
公

司
於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中
明

訂
禁

止
直

接
或

間
接

提
供

、
承

諾
、

要
求

或
收

受
任

何
形

式
或

名
義

之
不

正
當

利
益

，
包

括
回

扣
、

佣

金
、

疏
通

費
或

透
過

其
他

途
徑

提
供

或
收

受
不

正
當

利
益

，
均

已
採

行

防
範

措
施

及
逕

行
教

育
訓

練
，

以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三
)

本
公

司
於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中
明

訂
禁

止
公

司
董

事
、

經
理

⼈
、

受

僱
⼈

等
之

不
誠

信
行

為
，

具
體

規
範

本
公

司
⼈

員
於

執
行

業
務

實
應

注

意
之

事
項

，
包

括
明

訂
各

方
案

之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設
置

申
訴

檢
舉

管
道

，
提

供
內

、
外

部
⼈

員
舉

報
任

何
非

法
或

違

反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之

行
為

，
以

確
保

檢
舉

⼈
及

相
關

⼈
之

合
法

權
益

。

另
外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及

道
德

行
為

，
每

年
對

全
體

同
仁

實
施

線
上

測

驗
，

測
驗

範
圍

涵
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及
誠

信
手

冊
(含

檢
舉

制
度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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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與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定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二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並
定

期
(至

少
⼀

年
⼀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及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三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
並

落
實

執
行

？

(四
)公

司
是

否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結

果
，

擬
訂

相
關

稽
核

計
畫

，
並

據

以
查

核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之
遵

循
情

形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   

(⼀
)

本
公

司
於

評
估

後
視

其
必

要
性

，
如

交
易

對
象

承
諾

不
收

受
或

索
取

紅

包
、

禮
金

等
非

正
當

利
益

，
承

諾
依

公
平

、
公

正
、

公
開

及
誠

實
守

信

之
原

則
展

開
業

務
活

動
。

(二
)

本
公

司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兼

職
單

位
為

本
公

司

之
管

理
處

。
本

公
司

加
強

宣
導

「
誠

信
正

直
」

為
核

心
價

值
，

定
期

每

年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上

⼀
年

度
誠

信
經

營
執

行
結

果
，

協
助

董
事

會
評

估

公
司

所
建

立
之

誠
信

經
營

防
範

措
施

是
否

有
效

運
行

，
11

5年
3月

3日
董

事
會

已
完

成
11

4年
誠

信
經

營
結

果
報

告
。

(三
)

本
公

司
訂

定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已

明
訂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之
政

策
，

並

要
求

各
單

位
落

實
執

行
；

公
司

內
部

及
網

站
均

提
供

順
暢

管
道

供
員

工

陳
述

意
見

。
此

外
本

公
司

出
席

董
事

會
之

⼈
員

對
於

董
事

會
所

列
議

案
，

與
其

自
身

有
利

害
關

係
者

，
已

於
各

場
董

事
會

依
本

公
司

「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範
」

有
規

董
事

利
益

迴
避

之
規

定
辦

理
。

(四
)

本
公

司
對

於
不

誠
信

行
為

之
營

業
活

動
及

作
業

程
序

，
在

會
計

制
度

中

及
內

部
控

制
均

建
立

控
管

機
制

；
內

部
稽

核
⼈

員
亦

會
依

據
風

險
評

估

將
高

風
險

之
作

業
列

為
年

度
稽

核
計

畫
之

首
要

查
核

項
目

並
加

強
防

範

措
施

，
並

將
稽

核
計

畫
實

際
執

行
情

形
提

報
每

場
定

期
董

事
會

；
此

外
，

透
過

年
度

內
部

控
制

自
行

評
估

作
業

，
本

公
司

各
部

⾨
及

子
公

司

均
須

自
我

檢
視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已

確
保

該
制

度
設

計
及

執
行

之
有

效

性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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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五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
(五

)
本

公
司

訂
定

之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除
揭

示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

公
司

治
理

」
專

區
外

，
11

4年
度

本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所

有
員

工
皆

已
接

受
誠

信
手

冊
訓

練
課

程
及

問
券

，
藉

以

加
強

本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責
⼈

員
？

(二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三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  

(⼀
)

本
公

司
「

員
工

行
為

守
則

」
已

明
定

檢
舉

制
度

相
關

規
定

，
本

公
司

若

懷
疑

或
發

現
有

違
反

行
為

時
，

應
主

動
向

董
事

、
經

理
⼈

、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或
適

當
⼈

員
檢

舉
不

法
。

(二
)

本
公

司
「

員
工

行
為

守
則

」
已

明
訂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包
括

檢
舉

案
件

受
理

、
調

查
過

程
及

結
果

均
紀

錄
及

保
存

，
對

於

檢
舉

⼈
身

分
及

內
容

均
確

實
保

密
。

(三
)

本
公

司
「

員
工

行
為

守
則

」
明

訂
承

諾
保

護
檢

舉
⼈

不
因

檢
舉

情
事

而

遭
不

當
之

處
置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揭

露
其

所
定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
本

公
司

已
於

公
司

網
站

、
年

報
揭

露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執
行

情
形

，
誠

信
正

直
為

本
公

司
核

心
價

值
，

員
工

需
恪

守
明

確
道

德
標

準
及

品
德

操
守

，

本
公

司
亦

盡
最

大
努

⼒
兼

顧
所

有
關

係
⼈

之
權

益
。

無
重

大
差

異

五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訂

有
本

身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訂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於
10

1年
12

月
訂

定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並
已

於
10

9年
11

月
9月

董
事

會
通

過
修

訂
相

關
條

文
，

整
體

運
作

情
形

與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並

無
重

大
差

異
。

六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如

公
司

檢
討

修
正

其
訂

定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等
情

形
）：

11
0年

起
，

本
公

司
推

行
同

仁
「

誠
信

經
營

」
線

上
訓

練
課

程
，

課
程

內
容

包
含

：
誠

信
手

冊
內

容
導

讀
、

誠
信

手
冊

測
驗

，
11

4年
度

公
司

全
體

同
仁

均
參

與
上

述
課

程
與

測
驗

，
課

程
時

數
0.

5H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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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得⼀併揭露：

1. 本公司於 102 年 5 月 31 日訂定「防範內線交易管理暨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 並於

111 年 11 月 2 日董事會決議修訂，修訂後已於本公司內部公用資料夾之規章制度專區公告

予經理⼈及員工周知。

2. 本公司經 112 年 7 月 31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委任公司治理⼈員，保障股東權益並強化董事

會職能。

3. 本公司新任之董事，於就任時均分發公司自行編制之宣導手冊，內含各項法令(包含前項之

防範內線交易管理暨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及應行注意事項，以利新任董事遵循之。

（八）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

1.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內控聲明書公告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06sg20)。

2. 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應揭露會計師審查報告：無此情形。

（九）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股東會重要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日期 會議名稱 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114/6/13  股東常會

１. 承認⺠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執行情形：決議通過。

２. 承認⺠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執行情形：決議通過。

３. 擬修訂「公司章程」案。
執行情形：決議通過。

４. 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執行情形：決議通過。

５. 解除董事及其代表⼈競業限制案。
執行情形：決議通過。

2.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及結果：

日期 決議單位 案由 決議結果

114/2/25 董事會

1. ⺠國 11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暨自行評估執行結果報告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2. ⺠國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

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3. ⺠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暨 114 年度營運計畫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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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決議單位 案由 決議結果

4. ⺠國 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5. ⺠國 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發

放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6. 本公司基層員工定義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7. 擬修訂公司章程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8. 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9. 擬修訂「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
稽核實施細則」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10.改改選董事9名（含獨立董事3名）
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11.擬提名董事暨獨立董事候選⼈案。

全體董事，依公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
未參與與其自身或其所代表
之法⼈董事有利害關係之內
容討論及表決，本案經其餘
出席且未迴避之獨立董事及
董 事 同 意 通 過 ， 並 提 ⺠ 國
114 年股東常會選舉。

12.擬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競業限
制案。

全體董事，依公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
未參與與其自身或其所代表
之法⼈董事有利害關係之內
容討論及表決，本案經其餘
出席且未迴避之獨立董事及
董 事 同 意 通 過 ， 並 提 ⺠ 國
114 年股東常會選舉。

13.擬訂定⺠國 114 年股東常會日期及
開會議程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14.銀行額度續約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15.對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
司之逾期應收帳款轉列其他應收款
案。

本案除董事林章安依法迴避
外，經主席徵詢其他出席董
事及獨立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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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決議單位 案由 決議結果

16.擬資金貸與持股 100%子公司北京其
陽華夏科技有限公司案。

本案除董事林章安依法迴避
外，經主席徵詢其他出席董
事及獨立董事同意通過。

17.擬間接增加投資北京其陽華夏科技
有限公司案。

本案除董事林章安依法迴避
外，經主席徵詢其他出席董
事及獨立董事同意通過。

18.擬審議⺠國 114 年度會計師服務公
費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19.⺠國 113 年度高階經理⼈員工酬勞
分派案

本 案 除 董 事 林 章 安 、 田 芝
穎、黃逢誼依法迴避外，經
主席徵詢其他出席董事及獨
立董事同意通過。

20.擬建議⺠國 114 年度高階經理⼈薪
酬指標案。

本案除董事林章安、黃逢誼
依法迴避外，經主席徵詢其
他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意
通過。

21.⺠國 114 年度高階經理⼈獎金及調
薪政策案。

本案除董事林章安、黃逢誼
依法迴避外，經主席徵詢其
他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意
通過。

114/5/2 董事會

1. ⺠國 114 年第⼀季合併財務報告
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2. 銀行額度續約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3. 對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
司之逾期應收帳款轉列其他應收款
案。

本案除董事林章安依法迴避
外，經主席徵詢其他出席董
事及獨立董事同意通過。

114/6/13 董事會

1. 推選新任董事⻑案。
經全體出席董事⼀致通過推
選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曾文興為董事⻑。

2. 擬委任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案。

除獨立董事姜榮貴、林伯峰
及陳劍威依法迴避外，經主
席徵詢其他出席董事同意通
過。

114/8/1 董事會

1. ⺠國 114 年第二季合併財務報告
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2. 銀行額度新增和續約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3. 對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
本案除董事林章安依法迴避
外，經主席徵詢其他出席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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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決議單位 案由 決議結果

司之逾期應收帳款轉列其他應收款
案。

事及獨立董事同意通過。

4. 擬提⺠國 113 年永續報告書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5. 擬修訂本公司「國內第二次無擔保
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114/10/3
1 

董事會

1. 擬訂定⺠國 115 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2. ⺠國 114 年第三季合併財務報告
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3. 銀行額度新增及續約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4. 對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
司之逾期應收帳款轉列其他應收款
案。

本案除董事林章安依法迴避
外，經主席徵詢其他出席董
事及獨立董事同意通過。

5. 擬委任本公司⺠國 115 年度財務報
表簽證會計師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6. 擬修訂本公司預先核准非確信服務
政策案。

全體出席獨立董事及董事同
意通過。

7. 委任經理⼈退職金規劃案。

本案除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之代表⼈董事林章安、黃
逢誼依法迴避外，經主席徵
詢其他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
同意通過。

8. 擬修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115/1/28 董事會 １. 擬投資設立 100%子公司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115/3/3 董事會

1. ⺠國 11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暨自行評執行結果報告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2. 擬修訂「內部控制制度」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3. ⺠國 114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
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4. ⺠國 114 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
書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5. ⺠國 115 年度營運計畫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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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決議單位 案由 決議結果

6. ⺠國 114 年度盈餘分派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7. ⺠國 114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發
放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8. 擬解除限任董事及其代表⼈競業限
制案。

全體董事，依公司法第 206
條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
未參與與其自身或其所代表
之法⼈董事有利害關係之內
容討論及表決，本案經其餘
出席且未迴避之獨立董事及
董事同意通過。

9. 擬訂定⺠國 115 年股東常會日期及
開會議程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10.銀行額度新增及續約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11.對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
司之逾期應收帳款轉列其他應收款
案。

本案除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之代表⼈董事林章安依法
迴避外，經主席徵詢其他出
席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同 意 通
過。

12.對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
司資金貸與他⼈超限之改善計畫。

本案除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之代表⼈董事林章安依法
迴避外，經主席徵詢其他出
席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同 意 通
過。

13.擬審議⺠國 115 年度會計師服務公
費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14.⺠國 114 年度高階經理⼈員工酬勞
分派案。

本案除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之代表⼈董事林章安、黃
逢誼依法迴避外，經主席徵
詢其他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
同意通過。

15.⺠國 115 年度高階經理⼈薪酬指標
案。

本案除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之代表⼈董事林章安、黃
逢誼依法迴避外，經主席徵
詢其他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
同意通過。

16.⺠國 115 年度高階經理⼈獎金及調
薪政策案。

本案除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之代表⼈董事林章安、黃
逢誼依法迴避外，經主席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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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決議單位 案由 決議結果
詢其他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
同意通過。

17.擬修訂「永續發展實務守則」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115/5/4 董事會

1. ⺠國 115 年第⼀季合併財務報告
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2. 銀行額度續約案
全體出席董事及獨立董事同
意通過。

3. 對子公司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公
司之逾期應收帳款轉列其他應收款
案。

本案除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之代表⼈董事林章安依法
迴避外，經主席徵詢其他出
席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同 意 通
過。

（十）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

記錄或書面聲明者：無此情形。

四、會計師公費資訊

（⼀）給付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非審計公費佔審計公費之比

例達四分之ㄧ以上者，應揭露審計與非審計公費及非審計服務內容：詳下表會計師公

費資訊：

金額單位：新臺幣仟元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名 稱
會 計 師 姓 名 會 計 師 查 核 期 間 審 計 公 費

非 審 計

公 費
合 計 備註

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許詩淳

施威銘
114.01.01~114.12.31 2,140 280 2,420 註

註：非審計公費為稅務簽證、移轉訂價報告、非主管職全時員工薪資查核、iXBRL 上傳網
資訊編製、存貨報廢之查核簽證及關係企業三書表，分別為 150 仟元、270 仟元、50
仟元、50 仟元、10 仟元及 20 仟元。

（二）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給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者，

應揭露更換前後審計公費金額及原因：不適用。

（三）審計公費較前⼀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因：

不適用。

五、更換會計師資訊：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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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之董事⻑、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年內曾任

職於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應揭露其姓名、職稱及任職於簽

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之期間：無此情形。

七、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

分之十之股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股東股權變動情形：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內部人持股

異動(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query6_1)。

（二）股權移轉之相對人為關係人：無此情形。

（三）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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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之關係資料

停止過戶日：115 年 4 月 14 日

姓名

本⼈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

子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名義

合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

間 具 有關 係⼈ 或

為 配 偶、 二親 等

以 內 之親 屬關 係

者， 其名 稱 或姓

名及關係。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友通資訊(股)公司 30,376,000 51.38% 0 0.00% 0 0.00% 無 無 -

代表⼈：陳其宏 - - 0 0.00% 0 0.00% 無 無 -

其鑫(股)公司 5,386,610 9.11% 0 0.00% 0 0.00% 無 無 -

代表⼈：范希光 134,710 0.23% 0 0.00% 0 0.00% 無 無 -

劉先平 365,389 0.62% 0 0.00% 0 0.00% 無 無 - 

益登科技(股)公司 355,923 0.60% 0 0.00% 0 0.00% 無 無 -

代表⼈：曾禹旖 - - 0 0.00% 0 0.00% 無 無 -

陳運瑩 341,000 0.58% 0 0.00% 0 0.00% 無 無 -

第⼀商業銀行受託信

託財產專戶 
326,217 0.55% 0 0.00% 0 0.00% 無 無 -

花旗託管柏克萊資本

ＳＢＬ／ＰＢ投資專

戶 

289,000 0.49% 0 0.00% 0 0.00% 無 無 -

宣昶聿 254,901 0.43% 0 0.00% 0 0.00% 無 無 -

陳俊傑 201,000 0.34% 0 0.00% 0 0.00% 無 無 -

黃蕭金枝 170,000 0.29% 0 0.00% 0 0.00% 無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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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
轉投資事業之持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115 年 3 月 31 日

轉投資事業( 註 1 ) 

本公司投資
董事、監察⼈、經
理⼈及直接或間接
控制事業之投資

綜合投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其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100% 0 0.00% 3,000,000 100%

WISE WAY 3,000,000 100% 0 0.00% 1,500,000 100%

AEWIN TECH INC 2,560,000 100% 0 0.00% 2,560,000 100%

BRIGHT PROFIT 3,000,000 100% 0 0.00% 1,500,000 100%

北京其陽華夏科技有限

公司
( 註 2 ) 100% ( 註 2 ) 0.00% ( 註 2 ) 100%

註 1：係本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註 2：為有限公司，故無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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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募資情形

⼀、資本及股份
（⼀）股本來源：

單位：仟股；新台幣仟元

年月

發行

價格

(元)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  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

外之財產

抵充股款

者

其他

89.10 10 2,500 25,000 2,500 25,000 設立資本 無 註 1

92.12 10 2,600 26,000 2,600 26,000 現金增資 1,000 仟元 無 註 2

93.04 10 20,000 200,000 7,000 70,000 現金增資 44,000 仟元 無 註 3

93.12 10 20,000 200,000 7,842 78,419 盈餘轉增資 8,419 仟元 無 註 4

96.04 30 20,000 200,000 10,892 108,919 現金增資 30,500 仟元 無 註 5

96.10 10 20,000 200,000 13,637 136,370 盈餘轉增資 27,451 仟元 無 註 6

97.11 10 20,000 200,000 17,264 172,644 盈餘轉增資 36,274 仟元 無 註 7

99.06 - 30,000 300,000 - - 變更核定股本 無 註 8

102.12 42 30,000 300,000 20,000 200,000 現金增資 27,356 仟元 無 註 9

103.10 10 30,000 300,000 20,400 204,000 盈餘轉增資 4,000 仟元 無 註 10

105 年 10 30,000 300,000 20,475 204,750 員工認股權執行轉換 750 仟元 無 註 11

105 年 10 30,000 300,000 20,481 204,810 員工認股權執行轉換 60 仟元 無 註 12

106 年 10 30,000 300,000 22,529 225,291 盈餘轉增資 20,481 仟元 無 註 13

107 年 6 30,000 300,000 6,000 285,291 私募普通股增資 60,000 仟元 無 註 14

108 年 3 100,000 1,000,000 30,000 585,291 私募普通股增資 300,000 仟元 無 註 15

108 年 8 100,000 1,000,000 184 587,131 員工認股權執行轉換 1840 仟元 無 註 16

108 年 11 100,000 1,000,000 410 591,231 員工認股權執行轉換 410 仟元 無 註 17
註 1：設立資本 25,000 仟元⼄案，業經 89 年 10 月 24 日經授商字第 89340173 號函核准
註 2：現金增資 1,000 仟元⼄案，業經 92 年 12 月 29 日經授商字第 9227278400 號函核准
註 3：現金增資 44,000 仟元⼄案，業經 93 年 05 月 06 日經授商字第 9310757010 號函核准
註 4：盈餘轉增資 8,419 仟元⼄案，業經 94 年 01 月 13 日經授商字第 9400065100 號函核准
註 5：現金增資 30,500 仟元⼄案，業經 96 年 04 月 26 日經授商字第 9683834100 號函核准
註 6：盈餘轉增資 27,451 仟元⼄案，業經 96 年 10 月 03 日經授商字第 9689835600 號函核准
註 7：盈餘轉增資 36,274 仟元⼄案，業經 97 年 11 月 25 日經授商字第 9791437020 號函核准
註 8：公司章程變更核定股本為 300,000 仟元⼄案，業經 99 年 06 月 24 日其陽股東會通過
註 9：現金增資 27,356 仟元⼄案，業經 102 年 12 月 06 日北府經司字第 1025078026 號函核准
註 10：盈餘轉增資 4,000 仟元⼄案，業經 103 年 10 月 03 日北府經司字第 1035184419 號函核准
註 11：員工認股權轉換資本 750 仟元⼄案，業經 105 年 10 月 12 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055316630 號函核准
註 12：員工認股權轉換資本 60 仟元⼄案，業經 105 年 11 月 14 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055323878 號函核准
註 13：盈餘轉增資 20,481 仟元⼄案，業經 106 年 9 月 11 日北府經司字第 1068058871 號函核准
註 14：私募普通股增資 60,000 仟元⼄案，業經 107 年 7 月 25 日北府經司字第 1078047439 號函核准
註 15：私募普通股增資 300,000 仟元⼄案，業經 108 年 4 月 9 日北府經司字第 1088017090 號函核准
註 16：員工認股權轉換資本 1,840 仟元⼄案，業經 108 年 9 月 30 日經授商字第 10801123510 號函核准
註 17：員工認股權轉換資本 4,100 仟元⼄案，業經 108 年 12 月 16 日經授商字第 10801169000 號函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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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 4 月 14 日；單位：股

股 份

種 類

核 定 股 本
備 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 發 行 股 份 合 計

普通股 59,123,100 40,876,900 100,000,000 - 

（二）主要股東名單：
股權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或股權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名稱、持股數額及比例

115年4月14日；單位：股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0,376,000 51.38%
其鑫股份有限公司                     5,386,610 9.11%
劉先平                              365,389 0.62%
益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5,923 0.6%
陳運瑩                              341,000 0.58%
第⼀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326,217 0.55%
花旗託管柏克萊資本ＳＢＬ／ＰＢ投資專戶                      289,000 0.49%
宣昶聿                              254,901 0.43%
陳俊傑                              201,000 0.34%
黃蕭金枝                              170,000 0.29%

（三）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 股利政策：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虧損，依法令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或業務需要
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
案提請股東會同⼀分派之。
前項盈餘分配案若以現金股利為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報告。
為使股利發放有更明確具體發放基礎，公司已明訂「公司章程」條文如下，本公司正
處營業成⻑期，分配股利之政策，須視公司目前及未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國內
外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兼顧股東利益、平衡股利及公司⻑期財務規劃等需求，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且當年度可分派盈餘達資本額 2%時，股利分派應不低於當
年度可分派盈餘之百分之十，每年發放現金股利之比例不得低於當年度發放現金及股
票股利合計數的百分之十。

2. 本年度董事會通過擬送股東會核議之股利分派情形：

(1) 本公司 114年度盈餘分派案經 115年 3月 3日董事會通過，擬提撥新台幣 15,963,237
元，原股東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0.27 元。擬提報 115 年股東常會報告後配發。

(2) 本次現金股利發放案，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使配息率異動而需
修正時，授權董事⻑全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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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不適用。

（五）員工及董事酬勞：

1. 公司章程所載員工、董事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五至二十為員工酬勞及不超過百分之⼀為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
勞。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符合⼀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2. 本期估列員工及董事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數計算基礎及
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本公司員工及董事酬勞金額係依章程規定範圍內辦理，嗣後實際配發金額若與估列金
額有差異時，則列為次年度之損益。

3. 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1) 以現金或股票分派之員工及董事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有差異者，

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 115 年 3 月 3 日董事會討論通過 114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發放案，分別配發
員工、董事酬勞 3,800,000 元及 407,000 元，估列數與實際分派金額尚無差異。

(2) 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及占本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及員工酬勞總
額合計數之比例：無此情形。

4. 前⼀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其與認列員工及董事酬勞有差異者並應
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之實際配發金額分別為 5,122,000 元及 549,000 元，與原董事
會擬議分派情形相同。

（六）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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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債辦理情形：
公 司 債 種 類 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發 行 （ 辦 理 ） 日 期 113 年 9 月 3 日

面 額 新台幣 10 萬元整

發 行 及 交 易 地 點 上櫃/中華⺠國

發 行 價 格 依面額之 114.32%發行

總 額 新台幣 5 億元整

利 率 票面年利率 0% 

期 限 3 年期，113 年 9 月 3 日~116 年 9 月 3 日

保 證 機 構 不適用

受 託 ⼈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承 銷 機 構 台新綜合證券(股)公司

簽 證 律 師 翰辰法律事務所 邱雅文律師

簽 證 會 計 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許詩淳會計師、施威銘會計師

償 還 方 法

除本轉換公司債之持有⼈依本辦法第十條轉換為本公司

普通股，或本公司依本辦法第十八條提前贖回，或本公

司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者外，本公司於本轉換公

司債到期日後 10 個營業日內，依債券面額將本公司轉換

公司債持有⼈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以現金⼀次償還，

前述日期如於臺北市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停止營業日，將

順延至次⼀營業日。

未 償 還 本 金 新台幣 5 億元整

贖 回 或 提 前 清 償 之 條 款 請參閱本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

限 制 條 款 請參閱本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評等日期、

公司債評等結果
不適用

附 其 他 權 利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已轉換普通股之金

額

新台幣 0 元

發行及轉（交換或

認股）辦法
請參閱本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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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及轉換、交換或認股辦

法、發行條件對股權可能稀釋

情形及對現有股東權益影響

本次發行之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轉換價目前為每

股新台幣 85.0 元。設算本次公司債全數轉換為普通

股時，對現有股東之股權稀釋比率為 9.05%，故對現

有股東權益應不致造成太大影響。

交換標的委託保管機構名稱 無

公司債種類 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年度
114 年 當年度截至 115 年 3 月 31 日

項 目

轉換公司債

市 價

最 高 96.00 96.00 

最 低 95.00 96.00 

平 均 95.07 96.00 

轉 換 價 格 83.90 83.90 

發行日期及發行時

轉 換 價 格

發行日期：113 年 9 月 3 日

發行時轉換價格：85.0 

履行轉換義務方式 發行新股

三、特別股辦理情形：無此情形。

四、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無此情形。

五、員工認股權憑證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此情形。

六、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此情形。

七、資金運用計畫及執行情形：

有關本公司國內第二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資金運用計畫及執行情形，請參閱公開資訊觀

測站公開說明書及募資計劃執行專區(https://mopsov.twse.com.tw/mops/web/bfhtm_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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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營運概況
⼀、業務內容

（⼀）業務範圍

1. 業務之主要內容

資料儲存及處理設備製造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電腦設備安裝業

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

資訊軟體批發業

電子材料批發業

資訊軟體零售業

電子材料零售業

國際貿易業

產品設計業

電信器材批發業

電信器材零售業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2. 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仟元

主要產品種類
114 年度

合併營業收入 營業比重

網路通訊設備 2,264,197 91%

其他 232,799 9%

合計 2,496,99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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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目前之產品及服務項目

產品類別 產品用途

網路應用平台

(Network Appliance) 

1. 網路安全平台

整合式威脅管理 (UTM) 

防火牆 (Firewall) 

入侵偵測系統 (IDS) 

入侵防禦系統 (IPS) 

網頁應用防火牆 (WAF) 

2. 網路管理平台

負載平衡 (Load Balance) 

應用交付控制器 (ADC) 

伺服器及雲端應用

(Server & CA) 

1. 物聯網閘道器 (IoT Gateway) 

2. 軟體定義廣域網路設備 (SD-WAN)  

3. 邊緣運算伺服器 (MEC) 

4. 智慧影像分析伺服器 (Video Analytics Server) 

5. 5G CU/DU 伺服器 (5G CU/DU server) 

6. 通用伺服器 (General Server) 

7. 儲存伺服器 (Storage Server) 

8. 高密度伺服器 (High Density Server) 

9. 雙相散熱系統 (Two-Phase Cooling System) 

ODM Product 

1. 企業級網路安全伺服器 (Enterprise Network Security) 

2. 網路頻寬管理及優化伺服器 (Network Bandwidth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3. 網路安全應用平台 (Network Security Application) 

4. 網路流量監控系統 (Network Traffic Management) 

5. AI 影像分析應用 (AI Image Analysis Application) 

6. 遊戲解決方案 (Gaming Solution) 

7. 企業級 NVME 儲存伺服器 (Enterprise NVMe Storage 
Server) 

8. 企業級加密伺服器 (Enterprise Encryption Server) 

4. 計劃開發之新商品

本公司持續投入新⼀代 Intel & AMD 中高階平台的開發，近年並聚焦AMD伺

服器級平台產品開發，在網路安全應用與伺服器應用在IPC業界取得領先地位。

除了加強軟體實⼒如 BIOS、IPMI 等外，對於中國國產化晶片組客製專案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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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發資源以符合中國市場需求。近年隨著晶片組消耗功率的逐年跳躍性上

升，也開發雙相散熱解決方案，成為業界領導先驅。

新產品開發在技術面，著重於以下範疇：

 X86 運算晶片設計應用: AMD/Intel/Hygon 

 ARM 運算晶片設計應用: Marvell 

 網路通訊模組開發: Intel 10G/25G/40G/100G/200G 

 網路加密(QAT)模組開發 (Crypto Acceleration card) 

 雙相浸沒式散熱系統 (Two-Phase Immersion Cooling System) 

 雙相直接液冷散熱系統 (Two-Phase Direct Liquid Cooling System) 

 高速訊號技術開發: PCIe Gen4/Gen5/Gen6 

 新⼀代 AI 伺服器應用 (New Gen. AI Server) 

 智慧平台管理介面 (IPMI) 軟體開發

新產品開發在應用面，著重於網路安全 (Network Security)、新⼀代 AI 伺服

器 (New Generation AI Server)、散熱解決方案 (Cooling Solution) 的應用上，包

含: 

 網路安全

- 新⼀代防火牆 (NGFW) 

- 整合式威脅管理 (UTM) 

- 網口模組 (NIC) 

 新⼀代 AI 伺服器 (New Generation AI Server) 

- 小語言模型 (SLM) 

- 推論 (Inference) 

- 高可用性儲存 (HA Storage) 

 散熱解決方案 (Cooling Solution 

- 雙相浸沒式散熱系統 (2PIC) 

- 雙相直接液冷散熱系統 (2P DLC) 

- 電競 (G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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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陽核心價值應用示意圖

（二）產業概況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AI應用與資通訊產業近年來蓬勃發展，網通資安亦為其中⼀環，在地緣政

治以及各國發展屬地產業的策略下，屬於剛性需求。其陽除此核心業務外，同

時積極耕耘伺服器新事業開拓，深耕美洲市場，整體營運呈現穩定增⻑。

根據Gartner 預測，全球資安市場預計從2023年的1,850億美元增⻑到2027年

2,870億美元，年複合成⻑率 (CAGR)達11%，其中雲端安全、資料安全與隱私、

關鍵基礎設施資安防護、應用程式安全等推動下，全球資安市場規模呈現持續

成⻑。 在伺服器方面，預期年增率為2.7%，2027年全球伺服器出貨量則將顯著

成⻑，年增率將突破7%，採2奈米製程CPU、PCIe 6.0、CXL 3.0、MRDIMM等新

⼀代技術規格也將為通用型伺服器改頭換面，帶來換機動能，預期大型雲端業

者將成為技術更新的領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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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陽AI Computing 應用範疇

2. 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IPC 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與 PC、Notebook 產業近似，上游包含

CPU、記憶體、儲存裝置、電源、機構件以及 PCBA 上各式電子元件。本公司位

於產業中游，其中含括了主機板、儲存設備、系統應用設備等廠商，下游則是軟

體商、系統整合商、代理商及經銷商等。本公司主要以 ODM 客製化需求為主要

銷售方向，為密切與上游廠商合作，確保零件供貨穩定，同時也積極開發新客

戶，拓展下游市場。

產業上、中、下游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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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發展趨勢

IT 網路需求不斷增⻑，新⼀代的網路趨勢在全球化、數位業務轉型、永續

性、業務自動化以及更多的彈性化需求的影響，新的網路技術需求也層出不窮。

這些需求包括新應用模型、物聯網、⼈工智能、沉浸式體驗以及網路安全等，在

數據中心、公/私有雲、邊緣運算和網路安全等方面也大大加深了對技術的需求。

為滿足新⼀代網路需求以及 5G 的相關應用，各大晶片廠商除了傳統在高、

中、低階的產品布局外，也推出更高效能的晶片組，這些晶片組強調更多運算核

心 (Core)、更高速 (GHz)，更大頻寬 (PCIe Gen 5/6)，而搭配 FPGA、GPU等融合

式運算平台也越來越常見。

隨著IoT、AI/ML、VR/AR與機器視覺等技術的快速發展，智慧設備的深度應用

推動資料中心對高運算密度的需求持續攀升。晶片製造商競相開發高效能晶片，

然而，伴隨而來的高耗能與冷卻瓶頸成為HPC領域的重要挑戰。前瞻性的散熱技

術能顯著降低資料中心的能源消耗與碳排放量，為目前產業相繼投入研發之方

向。

4.產品競爭情形

本公司在網通及高速訊號領域累積超過二十年的專業技術能⼒，與AMD、

Intel、Marvell 保持密切合作，主要的產品線在網通的領域上，多以 ODM 專案進

行，並與客戶偕同開發新技術，提供符合客戶技術規格及專案成本的解決方案。

在AI應用爆發的時代，本公司加速投入新⼀代AI伺服器相關開發，在最新AMD伺

服器級平台設計及軟體管理層投入大量研發資源，並結合佳世達集團的聯合採購

與生產能⼒，為在各項專案脫穎而出的重要關鍵。

（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1. 技術層次及研究發展

本公司自2000年創立以來，不斷參與國際晶片大廠如AMD、Intel、Marvell、

Hygon在網路應用的平台開發案，並獲得國際大廠的採用，銷售遍及美國、英國、

德國、日本、中國、韓國等區域，產品的技術能量與市場競爭⼒獲得眾多客戶的

肯定，為業界的頂導廠商。

近期領先業界研發項目列舉如下：

 AMD Genoa/Bergamo 伺服器級平台

 AMD Granite Ridge AM5 平台

 Intel 6th Gen Xeon SP 伺服器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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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 Grand Ridge Core i 平台

 高速訊號 PCIe Gen 5/6 應用

 雙相浸沒式散熱系統 (Two-Phase Immersion Cooling System) 

 雙相直接液冷散熱系統 (Two-Phase Direct Liquid Cooling System) 

2. 研發⼈員與其學經歷

單位：⼈數

學歷 113 年度 114 年度 115 年 3 月 31 日

碩士(含)以上 23 32 35 

大學(專) 81 99 109 

高中(含)以下 3 3 3 

合計 107 134 147 

3. 最近年度及截至今年度3月底止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3 年度 114 年度 115 年 3 月 31 日

研發費用(A)  198,778 240,713 73,249 

營業收入淨額(B)  2,285,480 2,496,996 559,664 

(A)/(B)  8.70% 9.64?%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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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近年度及截至刊印日止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列舉主要十個項目如下表所示

(未列入ODM專案開發項目) 

項目 產品型號 產品功能 研發成果

1 BIS-5231 邊緣伺服器
2U 機架式邊緣運算伺服器，採用第六代 Intel 
Xeon-SP 雙 CPU 設計，⽀持多個 PCIe x16 擴充介
面

2 BIS-5132 邊緣伺服器
2U 機架式邊緣運算伺服器，採用第六代 Intel 
Xeon-SP CPU 設計，⽀持多個 PCIe x16 擴充介面

3 FalcOasis 
2PIC Tank8

雙相浸沒式散熱

系統

8U Tank 雙相浸沒式散熱系統，⽀援最高 20kW 散
熱

4 FalcOasis 
2P-DLC 

雙相直接液冷散

熱系統

8U Tank雙相直接液冷散熱系統，⽀援最高2000W
散熱

5 SCB-1953 網路安全平台
1U 機架式網路專用系統，採用第六代 Intel Xeon-
SP，⽀持 Intel QuickAssit Technology 並⽀援 4 組
AEWIN 專用網卡

6 SCB-1946 網路安全平台
2U 機 架 式 網 路 應 用 平 台 ， 採 用 AMD 
Genoa/Bergamo 2P 雙 CPU 設計，⽀持 8 組 AEWIN
專用網卡

7 SCB-1750 網路安全平台
1U 機架式網路專用系統，⽀援 Intel RPL-S/BTL-S
CPU 與 2 組 AEWIN 專用網卡

8 SCB-1742 網路安全平台
1U 機 架 式 網 路 專 用 系 統 ， ⽀ 援  AMD Ryzen 
7000/9000 & Epyc 4005 CPU 與 2 組 AEWIN 專用網
卡

9 SCB-7912 網路安全平台
Desktop 網路專用系統，採用 Intel ASL CPU，⽀援
多個網口與 WiFi/5G 應用

10 NFU203 網口模組 網口模組，採用 Intel E835，⽀援 2 個 100G 網口

（四）⻑、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本公司核心業務聚焦於網路安全平台，主要客戶以ISV為主，應用在UTM與

NGFW等領域，並開發AI相關的混合式應用。全球產業近年來AI盛行，網路與雲

端應用、AI應用等發展趨勢，對於網路安全的需求與算⼒的需求也持續增加；為

了提昇客戶的黏著度與爭取新⼀代AI伺服器客戶，本公司將持續擴展產品服務的

深度與廣度。本公司根據市場趨勢，逐步調整營運布局，並制定短期與⻑期計

畫，以保持高速成⻑。以下說明短期及⻑期計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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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短期發展計畫

 持續深耕美國大型客戶關係，並積極開拓新客戶與新專案
 積極開發新⼀代 AI 伺服器專案，打造公司中⻑期成⻑動能
 掌握中國大陸客戶國產化晶片趨勢，積極爭取相關專案，搶占市場先機
 擴大與佳世達集團大艦隊於生產製造與供應鏈之協同合作
 持續投入雙相散熱解決方案研發，完整布局高階伺服器散熱市場

2.⻑期發展計畫 (4P) 

 產品策略
在硬體方面，深耕與上游晶片供應廠商 AMD/Intel/Marvell/Hygon 在中高階
平台的策略合作，積極參與早期開發計畫，以期在第⼀時間送測樣品。應
用上除了本業網路安全平台的開發，積極開發 AMD 高階伺服器應用方案，
確保其陽與客戶在快速發展的科技市場中保持競爭優勢；同時也積極於雙
相散熱解決方案做突破性開發。
軟體方面，加強 BIOS、 IPMI、Redfish、Open BMC 等技術開發能量，以因
應未來市場需求。

 通路策略
深耕現有客戶關係開發新案，積極開發新客戶，在網路安全、伺服器、雙
相散熱解決方案等應用，持續開發區域性策略夥伴並與佳世達集團或辦加
強合作關係，發揮大艦隊效益。

 產品定價策略
加強高階機種開發銷售，提高平均單價，並整合集團資源，有效控管成本，
以提高毛利率。

 推廣策略
積極參與國際展覽與研討會，與佳世達集團策略夥伴跨領域共同開發案，
打開市場藍海，以提昇公司形象及國際知名度。同時加強網際網路行銷，
將新⼀代 AI 伺服器、雙相散熱系統重新佈建至新網站，導入社群行銷
FB/Linkedin/Youtube，拓展品牌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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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市場分析

1. 主要產品（服務）銷售（提供）地區

單位：新台幣仟元

銷售地區
113年度 114年度

金額 % 金額 % 

內銷 9,669 0.42 4,348 0.17

外

銷

亞洲 1,103,907 48.30 1,135,790 45.49

美洲 991,227 43.37 1,152,860 46.17

歐洲 180,677 7.91 203,963 8.17

其它 - - 35 -

總計 2,285,480 100.00 2,496,996 100

2. 市場佔有率

本公司113及114年度銷售金額分別為2,285,480仟元及2,496,996仟元，年成⻑

率9.25%，在台灣工業電腦網路安全平台領域中，在年度銷售成⻑率屬於領先地

位。近年來在美國、歐洲市佔率上有顯著的提升，未來仍有很大的成⻑空間。

3. 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性

近年世界各國政府紛紛將資安視為國安議題，更進⼀步的推升市場對資安的

投資⼒道與需求，全球網路安全平台的年複合成⻑率達11%；在AI伺服器應用市場

年複合成⻑率則達29.3% (TrendForce)。其陽在傳統的網路安全平台上持續耕耘並

積極開發伺服器市場，布局未來，為本公司未來的成⻑動能。

4. 競爭利基

 堅強的研發團隊

公司總經理下設五大中心團隊，包含研發中心⼀、研發中心二、產品中心、

營運中心及業務中心。近150⼈的研發團隊中，專精於X86 網通產品及高速

訊號的資深研發⼈員即超過六成，不論是在與國際晶片大廠的共同開發案或

是在大型 ODM 的客製案上，均能在時程內完成開發，即時反應市場需求。

近年更在散熱領域取得領先優勢，讓整體競爭⼒更上⼀層樓。

 良好的品質與客戶關係

產品生命週期⻑為產業電腦的特性之⼀，對於客製化需求及產品穩定度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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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要求。本公司在客製化服務上能夠充分滿足客戶需求，並提供品質穩定

的生產服務，獲得全球客戶的高度肯定。

 佳世達集團聯合大艦隊

佳世達BSG在六大智慧領域中，結合製造、設計、系統整合以及終端服務垂

直整合策略夥伴，跨領域技術共同開發與相互⽀援，擴大全球業務渠道並有

效降低採購以及生產成本。在日益競爭的大環境下，共同開拓藍海市場，並

有效提高產品毛利率。

5. 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 1 ) 有利因素

A. 堅強的研發實⼒

本公司研發團隊平均研發資歷在十年以上，主要研發主管在網通及高

速訊號領域上均有超過二十年的相關經驗，對於各項技術以及客戶的

要求均能予以滿足；近年更擴編 AI 伺服器團隊與強化軟體研發能⼒，

以符合在新⼀代運算及網路的需求，超前佈署。

B. 客戶導向的經營理念，客戶忠誠度高

客戶導向的經營理念，為主⼒客戶量身訂做的產品，從硬體設計、產

品測試製造到生產排程、庫存管理等，讓客戶全程掌握產品設計與生

產狀況，完全信賴本公司，客戶亦對本公司保持極高的忠誠度。

C. 積極布局新⼀代運算及網路需求產品

在新⼀代的運算及網路需求應用上，從產品的配置到技術的研發，提

早投入研發能量並與集團聯合大艦隊夥伴共同開發產品，積極布局網

路、雲端應用及雙相散熱解決方案，提高產品深度與廣度。

( 2 ) 不利因素及因應對策

A. 資本額低，風險承受度較低。

因應對策：

本公司目前資本額仍小，已藉由貿易信用保險與匯兌避險來降低營運

風險，並於 113 年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以擴充營運資金，積極調整公司之

資本結構以擴展營運。

B. 客戶產品結構多樣化，生產成本高。

因應對策：

年度將加速與集團及⺟公司在統合採購及生產的整合，以期能有效降

低採購成本並提高生產效率。

-75-



（二）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與產製過程

1. 主要產品之用途

產品別 應用領域

網路安全平台

依市場對網路安全不同等級之需求, 應用於低/中/高階之

Firewall、uCPE、SD-WAN、WA、Load Balancing、ADC、

Gateway、IDS、IPS、UTM、NGFW 等控制平台

伺服器與雲端

應用平台

因應全球數位化網路需求提高，應用於 IoT Gateway、MEC、

SD-WAN、Network Server、Hybrid Storage Server 等運算平台

2. 主要產品之產製過程

（三）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近期市場需求強勁，供應鏈有所短缺，本公司與關鍵零組件廠商維持密切合

作的夥伴關係，除了透過策略備料，並整合佳世達聯合大艦隊採購優勢，以確保

關鍵零組件之穩定供應。

主要原料名稱 供應狀況
CPU/Chipset AI 需求強勁、交貨期拉⻑

LAN/PM IC 良好

記憶體 AI 需求強勁，市場需求大於供給

電源 AI 需求強勁、交貨期拉⻑

機構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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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兩年度主要進銷貨客戶名單

1.主要進貨廠商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3 年度 114 年度 115 年度截至第⼀季止

名稱 金額

佔全年度

進貨淨額

比率(%) 

與發

行⼈

之關

係

名稱 金額

佔全年度

進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

⼈之關

係

名稱 金額

佔全年度

進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

⼈之關

係

1 B 廠商 224,548 15.00 無 B 廠商 229,700 12.23 無 B 廠商 69,489 13.29 無

2 - - - - C 廠商 146,925 7.82 無 C 廠商 26,288 5.01 無

其他 1,272,836 85.00 其他 1,731,944 79.95 其他 427,299 87.70

合計 1,497,384 100.00 合計 1,878,229 100 合計 523,016 100

變動原因：供應商多元化，部分廠商銷貨比例有變化。

2.主要銷貨客戶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3 年度 114 年度 115 年度截至第⼀季止

名稱 金額

佔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行

⼈之關

係

名稱 金額

佔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行

⼈之關

係

名稱 金額

佔全年

度銷貨

淨額比

率(%)

與發行

⼈之

關

係

1 A 客戶 427,174 18.69 無 B 客戶 580,359 23.24 無 B 客戶 194,489 34.75 無

2 B 客戶 385,848 16.88 無 A 客戶 433,327 17.35 無 A 客戶 84,153 15.04 無

3 D 客戶 211,957 9.27 無 E 客戶 218,127 8.74 無 E 客戶 53,132 9.49 無

其他 1,260,501 55.16 其他 1,265,184 50.67 其他 227,890 40.72

合計 2,285,480 100.00 合計 2,496,996 100.00 合計 559,664 100.00

變動原因：客戶業務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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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業員工資料

單位：人；% 

年 度 113年度 114年度 115年 5月 12日止

員工人數

直接員工 49 45 45 

間接員工 282 314 328 

合計 331 359 373 

平均年歲 40.2 40.6 40.6 

平均服務年資 5.9 5.6 5.9 

學歷分佈

比率

博士 0.3% 0.3% 0.5% 

碩士 13.6% 15.3% 18.5% 

大專 64.7% 66.3% 62.7% 

高中及高中以下 21.4% 18.1% 18.3% 

四、環保支出資訊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包括賠償及環境保護稽查結果

違反環保法規事項）及處分之總額，並說明未來因應對策（包括改善措施）及可能之

支出：

1. 本公司在生產環境與用料上，亦已配合改變，已取得 ISO14001(有效期 114-117 年

度)，QC080000 (有效期 114-117年度)，對地球的保護更盡⼀分⼼⼒。

2.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包括賠償及環境保護稽查

結果違反環保法規事項）及處分之總額：無此情形。

3. 未來因應對策（包括改善措施）及可能之支出：不適用。

五、勞資關係

( ⼀ ) 列示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

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員工福利措施：

( 1 )公司依法提供：依法提撥員工酬勞、全⺠健康保險、勞工保險及提撥營業額

及資本額充作福利金。

( 2 )公司特別提撥：團體保險、年度健檢、訓練課程之規劃及部門聚餐等以及薪

資相對提撥充作福利金。

( 3 )福委會規劃︰本公司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由全體同仁推舉組成，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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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與改選委員，而每年皆訂定年度計劃，辦理包括︰慶生會、婚喪喜慶、

急難救助、社團活動。

( 4 )其他員工福利︰本公司設有咖啡機及氣泡水機供員工免費使用，在康樂休閒

活動定期舉辦生日會、參與集團家庭日及年度尾牙等活動予全體員工；另有

多家特約折扣商店提供員工選擇；員工上下班採彈性上班制度。

2.員工進修、訓練狀況：依教育訓練管理程序辦理及評估。

3.退休制度及其實施狀況

本公司依法訂定勞工退休辦法，並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且每月

依薪資費用總額 2%~15%之限度內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並儲存於中央信託局專戶，

以保障勞工權益。94 年 7 月 1 日起併行採用政府新制退休辦法，依勞工薪資總所

得提撥 6%至員工個⼈退休金專戶；有自願提繳退休金者，另依自願提繳率自員工

每月薪資中代為扣繳至勞保局之個⼈退休金專戶，112 年 7 月份施實員工持股信託

增加員工退休後保障。

本公司勞工退休辦法規定如下：

自請退休：

勞工有下列情形者，依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申請自願退休：

a. 工作十五年以上且年齡滿五十五歲者。

b. 工作滿二十五年以上。

c. 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d. 工作年資加上年齡之總和滿六十者，由公司主動提出，得辦理提前退休。

e. 凡曾任本公司之委任經理⼈或董事之勞工，其曾任委任經理⼈或董事之

年資加與其擔任勞工期間之年資，若符合本項 a.b.c.d 規定之⼀者，得申請

自願退休，其屬於委任經理⼈或董事身分年資部分之退休金，應由本公司

另行籌措；惟其前後屬於勞工身分之工作年資之退休金，得由勞工退休準

備金項下⽀應。本款之效⼒得追溯至自公司設立日起之所有年資。

f. 曾為本公司勞工且現任本公司之委任經理⼈或董事，於勞工身分期間未辦

理過退休手續者，其擔任委任經理⼈或董事之年資加與其擔任勞工期間之

年資，若符合本項 a.b.c.d 規定之⼀者，得申請自願退休，其屬於委任經理

⼈或董事身分年資部分之退休金，應由本公司另行籌措；惟其前後屬於勞

工身分之工作年資之退休金，得由勞工退休準備金項下⽀應。本款之效⼒

得追溯至自公司設立日起之所有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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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退休：

勞工非有下列情形者，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勝職務

者。

自動退休：

勞工年齡已滿六十五歲者，須申請自動退休。

退休年齡之認定，依戶籍記載，自出生之日起實足計算。

勞工符合於本辦法規定退休時，本公司得按其工作年資每滿⼀年給予兩個基

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三十個基數)後每滿⼀年，給予⼀個基數，最高

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年計。退

休金基數的基準，是指核准退休時⼀個月平均工資。依第七條第二項(二)款所

規定，命令退休之勞工，其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則依

前款規定加給百分之二十。但於⺠國九十四年七月⼀日後選擇勞工退休金條

例之勞工自選擇日起之年資不適用本條款。

合於退休條件⼈員，應於退休三個月前提出申請，填寫「退休申請表」，並

檢附戶籍謄本⼄份，經總經理核准後，向職員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申領。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政府相關法令辦理。

4. 勞資間之協議情形：本公司定期舉辦勞資會議，確保勞資雙方溝通順暢，避免勞

資糾紛。

5. 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依照各項相關法令規定遵行。

6. 其他福利

依照法令規定員工可請產假、陪產假及育嬰假等，114 年情形如下：

育嬰留停 男性⼈數 女性⼈數 合計

114 年實際申請育嬰留停之員工(A) 0 2 2
115 年實際育嬰留停復職(B) 0 2 2
113 年實際申請育嬰留停之員工(C) 0 1 1
114 年實際育嬰留停復職後 12 個月仍在職(D) 0 1 1
115 年復職率(A/B) 0 100% 100%
114 年留存率(C/D) 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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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受損失(包括勞工檢查結果違反勞動

基準法事項)，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

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1.本公司勞資關係合諧，成立自今並無發生勞資糾紛而導致損失情形。

2.本公司勞資關係向來理性合諧，未來如無其他外界勞資關係變化因素，應不致於

發生任何金額損失。

六、資通安全管理

( ⼀ ) 敘明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

源等：

本公司為強化資訊安全管理，確保資訊的機密性、完整性與可用性，以及資訊設備與

網路系統之可靠性，避免遭受內、外部蓄意或意外之威脅，訂定資訊安全政策並擬定

具體管理辦法。

資訊安全政策，簡述如下：

公司重視客戶、投資⼈的利益，因應新興科技下，公司可能遭受外來的惡意威脅與侵

犯，導致公司名譽受損及營運困難，進能影響客戶、股東的權益，本公司導入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制定資訊安全政策與相關規範，並公告給同仁，強化公

司內部資訊安全治理及同仁的資訊安全意識。

1.資訊安全目標如下：

( 1 )確保資訊資產之機密性，落實資料存取控制，資訊需經授權⼈員方可存取。

( 2 )確保資訊作業管理之完整，避免未經授權之修改。

( 3 )確保資訊作業之持續運作。

( 4 )確保資訊作業均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契約要求。

2.資訊安全控制各項措施，舉例如下：

( 1 ) 成立資訊安全管理組織，由總經理擔任召集⼈，督導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運

作，鑑別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內、外部議題及利害相關團體對本公司之資訊

安全要求與期望。

( 2 ) 定期檢討並適時的更新資訊安全管理制度文件，並有明確的管理制度保護相

關之紀錄。

( 3 ) 定期盤點及進行資訊資產分類與衝擊性分析，及進行風險評鑑作業。

( 4 ) 定期向員工進行資訊安全宣導，並舉行社交工程演練以強化員工資訊安全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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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設置資訊安全指標並定期量測，以維持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及管控程序實施之

有效性。

( 6 ) 持續落實及強化網路通訊安全管理，以降低駭客、外部攻擊、惡意程式等事

件。

( 7 ) 定期檢視並分析重要資訊設備事件記錄，早期發現異常事件並及時處置。

( 8 ) 定期實施資訊⼈員教育訓練，提昇專業技能知識。

本政策每年至少審查⼀次(ISO27001 最新證書效期自 114.03.07~115.03.14)。此外，

本公司加入 TWCERT/CC 組織可接收其提供外部威脅情資，並依據情資內容進行風險

評估，由資安⼈員確認與追蹤各項情資處理結果，藉此強化外部資安威脅防護。每年

本公司均會委由外部專業廠商執行電腦系統資訊安全評估，包含資訊架構檢視、網路

活動檢測、弱點掃描與滲透測試、安全設定檢視、合規檢視等，據此追蹤系統安全狀

況並透過強化措施持續提升資安防護品質，並針對其中重大風險及高風險項目均完成

相對應處置作為。以確保資安無虞。本公司每年皆對全體員工實施「資訊安全教育訓

練」及「社交工程演練」，合計達 3 小時，114 年完訓率皆達 100%，另資訊安全專責

⼈員於 114 年參加相關專業資訊安全訓練共計 11.5 小時，並有完訓證書。

資通安全檢查管理辦法，簡述如下：

1. 使用者權限管理：

( 1 ) 公司同仁得申請個⼈帳號並依所屬部⾨及需求設置適當存取權限。

( 2 ) 使用者對於自己的密碼應妥為保管，不得抄寫於隨手可得之處，如螢幕、鍵

盤、桌面等處，且不得洩漏給他⼈知悉，以避免冒用情形發生。

( 3 ) 要求密碼須定期變更且須具複雜度要求。

2. 網路通訊安全管理：

( 1 ) 於防火牆設置進出規則，以減少遭入侵之機會。

( 2 ) 公司同仁如有業務上之需求可提出申請，奉核后資訊單位始可執行規則變更

作業。

( 3 ) 遠距工作之通信安全應採取網路通訊加密機制及遠距工作所需系統與相關運

用資料存取之最小化安全原則。

3. 應用系統安全管理：

( 1 )原始程式碼之存取及更新。

( 2 )程式執行權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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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備援管理：

( 1 ) 資料庫之備份管理：依「備份作業管理辦法」之規定執行作業。

( 2 ) 電腦系統災害復原計劃：依「資訊系統環境復原計畫」中之規定執行作業。

5. 資產管理：

建立資訊資產分級分類與盤點機制，用以保護資訊資產之機密性、可用性及

完整性。強化資訊機房實體安全管理，包含⼈員進出入管控、添加監控影像

系統以保護公司資訊設備之安全。

6. 資通安全管理檢核之執行：

透過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之建置，落實資訊安全政策、保護客戶資料及公司智

慧產出、強化安全事件應變能⼒及達成資訊安全政策衡量指標。

同時，在依循資訊安全風險管理架構下，目前已建置入侵防禦系統/郵件反

垃圾系統/端點防毒等系統完善資訊安全防護，並定期進行資料異地備份系

統及災害復原機制演練，以確保公司營運不中斷。

( 二 ) 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能影響及

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無年度重大資通安全事件之情事發生。

七、重要契約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仍有效存續及最近⼀年度到期之供銷契約、技術合作契約、工程契

約、⻑期借款契約及其他足以影響股東權益之重要契約：

本公司截至年報列印日止仍有效存續契約，除借款合約外，並無其他足資影響股東權

益之合約。

-83-



伍、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財務狀況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差異

金   額 % 

流動資產 1,748,908 1,707,015 41,893 2.4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861,207 887,219 (26,012) (2.93)

無形資產 16,308 4,731 11,577 244.71

其他資產 55,961 95,107 (39,146) (41.16)

資產總額 2,682,384 2,694,072 (11,688) (0.43)

流動負債 788,143 735,740 52,403 7.12

非流動負債 505,114 557,221 (52,107) (9.35)

負債總額 1,293,257 1,292,961 296 0.02

股本 591,231 591,231 0 0.00

資本公積 548,898 548,760 138 0.03

保留盈餘 237,105 251,129 (14,024) (5.58)

其他權益 11,893 9,991 1,902 19.04

股東權益總額 1,389,127 1,401,111 (11,984) (0.86)

說明（增減變動達 20%）：

( ⼀ )變動說明：

1. 無形資產增加：主係 114 年購買電腦軟體所致。

2. 其他資產減少：主係 114 年使用權資產減少所致。

3. 其他權益增加：主係 114 年認列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增加所致。

( 二 )最近二年度財務狀況變動影響重大者應說明未來因應計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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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績效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2,496,996 2,285,480 211,516 9.25

營業成本 1,924,524 1,694,545 229,979 13.57

營業毛利 572,472 590,935 (18,463) (3.12)

營業費用 506,819 495,771 11,048 2.23

營業利益 65,653 95,164 (29,511) (31.01)

營業外收入及⽀出 (13,010) (28,792) 15,782 54.81

稅前淨利 52,643 66,372 (13,729) (20.68)

所得稅費用 14,295 13,498 797 5.90

本期淨利 38,348 52,874 (14,526) (27.47)

其他綜合損益 2,151 10,079 (7,928) (78.66)

本期合併綜合損益總額 40,499 62,953 (22,454) (35.67)

說明（增減變動達 20%）：

1. 營業利益、稅前淨利、本期淨利及本期合併綜合損益總額減少：主係 114 年毛利率下降所致。

2. 營業外收入及⽀出增加：主係 114 年政府補助收入增加所致。

3. 其他綜合損益增加：主係 114 年認列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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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金流量
( ⼀ ) 114年度現金流量變動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 二 ) 最近二年度現金流量變動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量 104,322 153,471 (47,274) (30.8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量 (45,632) (32,543) (13,531) (41.58)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量 (19,443) 27,531 (46,974) (170.62)

本年度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 營業活動：主係本年度獲利下降，致營業活動之現金流入減少。

2. 投資活動：主係本年度金融資產增加，致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增加。

3. 籌資活動：主係本年度發放 113 年度之現金股利。

( 三 )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無現金不足額之情形。

( 四 ) 未來⼀年現金流動性分析：本公司以維持穩定的現金流動性為前提，將依帳上現金餘

額與營運活動及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衡量金融市場狀況，審慎規劃。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 ⼀ ) 重大資本⽀出之運用情形及資金來源：無。

( 二 ) 預計可能產生效益：無。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畫及未來⼀年投
資計畫
公司轉投資政策係配合公司經營發展策略及營運需要，114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中採權益法認

列之投資淨損失新台幣 4,292 仟元。未來⼀年仍將著重本業相關策略投資，持續審慎評估轉

投資計畫。

期初現金餘額
全年來自營業 全年其他活動 現金剩餘 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活動淨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 (不足)數額 投資計劃 理財計劃

377,537 104,322 (62,055) 419,8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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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風險事項分析評估
( ⼀ ) 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 利率方面：本公司目前自有資金充足，財務體質健全，無資金成本提高風險之虞。

2. 匯率方面：因本公司外銷交易主要係以美元計價，因此匯率的變動對本公司之獲利有

⼀定程度之影響，針對美元部位可能產生之匯兌風險採取以下之因應措施：

( 1 ) 由財務單位依據國際間政經情勢發展、與金融機構保持聯繫並蒐集即時匯率資訊，

以充分掌握匯率變動趨勢。

( 2 ) 本公司之避險策略係以簽訂遠期外匯合約及匯率交換合約以管理已發生之銷售及

採購交易所產生之淨外幣部位之匯率風險。預估匯率未來走勢維持適當外匯部位

以因應未來外幣付款需求外，適時結售外幣淨部位，以降低匯率變動對公司之影

響。

( 3 ) 訂有明確的外匯操作策略，並對流程做嚴密的管控，與往來金融機構簽訂遠期外

匯合約是以規避風險為目的，而非採積極性操作而獲取利益。

( 4 ) 通貨膨脹：在通貨膨脹方面，本公司主要銷售市場近年來無明顯通貨膨脹現象，

對公司營運並無顯著之影響。

( 二 ) 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利

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 本公司並未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衍生性商品交易以規避風險為策略，不從事投

機性交易。

2. 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及背書保證，其程序及額度均依「資金貸與他⼈作業程

序」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主要為⺟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對公司之財務狀況尚無不利之影響。

( 三 ) 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 未來研發計畫

 AMD 新世代運算晶片平台設計開發

 高速訊號 PCIe Gen 5/6 設計開發

 中國國產化晶片模組設計開發

 新⼀代 AI 伺服器設計開發

 雙相散熱解決方案

2. 預計投入研發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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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及114年度實際發生之研究發展費用為新台幣198,778仟元及240,713仟元，

分別佔營業收入比例8.70%及9.64%，預計未來年度將維持甚至提高研究發展費用佔

營業收入比例，以維持高度競爭優勢，並視營運狀況及需求隨時調整之，以強化研

發新品產出。本公司115年度預計投入研發費用佔全年度營收比例8~12%。

( 四 ) 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目前並未發現對財務業務影響重大之政策及法律變動。

( 五 ) 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除持續依訂定之資通安全檢查管理辦法執行並強化公司內部資訊安全管理外，並依循

主管機關要求健全資訊安全組織架構，針對核心資通系統辦理各項資安檢測作業，定

期執行系統弱點掃描、滲透測試，藉以早期發現資安漏洞及早處理因應；加入臺灣電

腦 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TWCERT/CC) 取得資安預警情資、資安威脅與弱點資訊，

同時加強端點設備管理，導入EDR/MDR/SIEM/SOC等運作機制，完善整體資訊安全防

護作為；因應客戶要求，於公司核心競爭⼒部⾨導入並取得ISO27001認證，且於114

年完成昇版驗證，可提高客戶信賴程度，有助於公司業績成⻑。

( 六 ) 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自成立以來，積極強化內部管理，提升管理品質及績效，並致⼒維持企業形象，

遵守相關法令規定；截至目前為止，並未發生足以影響企業形象之情事。

( 七 ) 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目前並無進行中的併購案，因此無產生的效益及風險。

( 八 ) 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為配合營運需要，本公司擴大蘇州廠產能，以滿足業績成⻑與產能利用率穩定的平衡

發展。

( 九 ) 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113及114年度除了向⺟公司進貨以外，最大的進貨廠商佔當年度進貨淨額比率

分別為15.00%及12.23%，近兩年度僅1家進貨廠商進貨比率達10%以上，其餘皆未超過

10%，無過度進貨集中之風險。另113及114年度最大銷售客戶佔當年度營收淨額比率

分別為18.69及23.24%，公司積極開拓市場及客戶群，能有效降低銷貨集中之風險。

( 十 ) 董事、監察⼈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

風險及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及子公司之董事、監察⼈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

之大股東並無股權大量移轉情事，故並無因股權大量移轉或更換對本公司營運造成重

大影響之風險。

( 十⼀ )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及子公司董事、監察⼈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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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東並無因經營權改變而影響公司營運之情事，且已制訂完整之內部控制制度及相

關管理規章，因此經營權如有改變對公司營運之影響及風險將可降低。

( 十二 ) 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監察⼈、總經理、實質負責⼈、持股比例

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行政

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實、標

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理情形：

本公司截至年報刊印日止，並無其他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行

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益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

( 十三 )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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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特別記載事項

⼀、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財務報告書

          (https://mopsov.twse.com.tw/mops/web/t57sb01_q10)。

（二）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財務報告書

           (https://mopsov.twse.com.tw/mops/web/t57sb01_q10)。

（三）關係報告書：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關係企業三書表專區

          (https://mopsov.twse.com.tw/mops/web/t57sb01_q10)。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無。

三、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無。

四、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發生證券交易法第36條第3項第2款所定對

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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